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85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霓 (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羅閎逸律師

            廖學能律師

            凃奕如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

易字第833號中華民國114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0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賴○霓（真實姓名詳卷）係成年人，其與乙男（真實姓名詳

卷）為夫妻，A童（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

卷，案發時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定義之

兒童）為乙男與前女友所生之子，賴○霓為A童之繼母，賴

○霓與A童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6款所定之家庭成

員關係。A童出生後，主要居住在高雄市，由其祖母丙女

（真實姓名詳卷）、祖父丁男（真實姓名詳卷）照顧，嗣因

A童感染腸病毒，自112年6月19日起，前往賴○霓與乙男位

在臺中市西區之住處（住址詳卷）居住，並由賴○霓及乙男

共同照顧。賴○霓明知A童為未滿12歲之兒童，竟基於成年

人故意對兒童傷害之犯意，於112年6月28日上午某時許，在

上開住處內，持不詳利器剪A童之右手食指與中指指骨間相

連接之肉，致使A童受有右手食指與中指間開放性撕裂傷達3

公分之傷害。

二、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任黃雅琴律師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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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方面：

　　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

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

資訊：一、遭受第49條或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二、施用

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三、

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

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四、為刑事案

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

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

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

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2項定有

明文。本案被害人A童（下稱A童）為000年00月生，案發時

為未滿12歲之人，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

定義之兒童，是依上揭規定，為免揭露足以識別A童身分之

資訊，本判決關於A童及A童之父親、祖父母、被告賴○霓

（下稱被告）等人之姓名及相關年籍資料均不予揭露，合先

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

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

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

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

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

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式得以順暢進行，

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案判決內所引用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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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內書證，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表示對該等證據無意

見，於本院審理時亦未就卷內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有所爭

執，且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

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

為證據應屬適當，依上開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傷害之犯行，辯

稱：我否認犯罪，我真的沒有拿剪刀剪A童的手云云。被告

之辯護人辯護稱：⒈A童於112年11月13日接受臺中市警察局

第一分局製作調查筆錄時，警察詢問A童是否還記得先前受

傷？傷勢部位？怎麼受傷？A童雖有回覆：我手部有受傷。

剪刀（用手比）。但警察進一步探究如何受傷時，A童則迴

避不願陳述。A童當時係由祖母丙女陪同製作筆錄，丙女供

稱：我親家曾打電話給我詢問我為什麼要教小朋友說「我要

殺死媽媽」，我想說我沒有這樣教他，覺得很奇怪，後來看

到影片才知道小朋友有說要媽媽死…等語。此外，丙女於11

2年11月13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明確證稱：（今日是否有

提供影像給警察？）是。那是被害人父親傳給我的，但我不

知道拍攝時間，他父親想表達被害人從以前就不喜歡被告，

影片時間只有23秒，我看了之後只知道被害人有提到希望媽

媽死掉，他指的就是被告…等語。茲因A童於案發當時才3歲

又8個月大，A童從小就是由祖父母帶大，在高雄與祖父母同

居，當時因為感染腸病毒的緣故，所以才由乙男暫時帶到臺

中同住照顧。A童離開熟悉的高雄住所，又罹患疾病，所以

内心難免會有惶恐不安的情況，是否因此當時作證時，對於

被告充滿仇恨或敵意，希望能藉此機會讓大人將其送回高雄

與祖父母團圓，亦非不可能。然原判決以A童在警詢時的片

面陳述，作為認定被告構成本案犯罪之不利證據使用，恐有

疑義。⒉被告與乙男結婚前，已育有2名子女，與乙男結婚

後又生一個，而乙男與前女友則育有3名子女（包含A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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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A童交由祖父母照顧外，被告與乙男平時在臺中必須同

時照顧5名子女，依乙男於113年1月4日訊問筆錄足證，乙男

也認為被告與5名子女相處融洽，並無家庭暴力的情事或隱

憂。A童平時係由祖父母照顧，只是因為在案發時感染腸病

毒，而祖母丙女又要住院，所以才暫時帶來臺中交由乙男與

被告共同照顧。換言之，被告當時要同時照顧6名子女，不

僅無暇與A童產生衝突，也沒有必要、沒有動機要持利器去

傷害A童。原判決雖認定乙男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無法

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然乙男於112年12月21日在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製作警詢筆錄時，警察詢問乙男對

於A童所稱右側食指與中指間有3公分切面平整之傷口，是剪

刀剪的，有何意見？乙男明確證稱：我認為他是在說謊，因

為當下他手上是沒東西的等語。此外，A童的祖父丁男於113

年1月9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明確證稱：(問：112年6月28

日，被害人送醫有發現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間的肉裂開受

傷，就此部分，被害人有無跟你說過那個傷是如何發生

的？)他回到高雄之後我有問他，他說他自己不小心弄到

的。(問：依據社工的說法，被害人說是被告用的，有何意

見？）我有問他是不是他媽媽用的，他說不是，但我沒有問

他為什麼跟社工說是他媽媽用的，我有問他為什麼會不小

心，他說他跌倒。(問：你是何時跟被害人確認手是如何受

傷的？）是上次陪被害人和我太太來地檢署開庭後，我回去

問被害人的…等語。乙男與丁男前開證述，均屬有利於被告

之證據，原判決未予採計，且未敘明不可採之理由，顯有判

決理由不備之違誤，判決當然違背法令。⒊高雄市立聯合醫

院於113年1月12日函覆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於說明二表

示：「本案依據本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回覆：病患於112年1

1月25日至本院就診，理學檢查發現兩耳耳膜正常，安排純

音聽力檢查，由於病童無法合作（疑似過動）因此無法得知

確切聽力閥值…」等語，證明A童似有過動的情況，而A童於

案發時未滿4歲，其心智年齡與身心狀況，是否具有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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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與認識，能理性地與檢警或者社工人員，溝通及說明其

就案發當時的經過以及造成傷害的原因，似有進一步釐清之

必要。依A童於115年3月12日於本院之供述，A童表示他已經

年滿6歲，目前與祖父母同住，在大班就讀，還記得被告，

也記得3歲多的時候曾經到臺中與父親及被告同住，但忘記

當時為什麼要暫時搬到臺中，經提示案發時的受傷照片予A

童檢視，A童表示他記得有受傷這件事情，但是忘記當時為

什麼受傷，也不記得有沒有接觸剪刀、膠帶台或者其他鋒利

的器具，進一步追問被告是否有傷害A童的行為，A童表示沒

有。依常理而論，倘若被告真的有以剪刀或利刃剪A童右手

食指與中指指骨間相連接之肉，造成A童受有傷害，這樣的

痛楚勢必刻骨銘心，即便是發生在未滿4歲的幼年時期，經

過2年多，也很難會忘記，如果真的是被告所剪，則A童對於

被告的恨，應該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絕無可能到了法院會作

出對於被告有利之供述。更何況被告於本案案發後，已經2

年多沒有與A童碰面或接觸，雙方毫無任何利害關係，且A童

在法院是在隔離室，有社工的陪伴，其供述的内容顯然是更

貼近真實。雖然檢察官於反詰問時，詢問A童作證前祖父母

是否有教導A童必須作出有利於被告的供述，而A童供稱不知

道等語，並以此認定A童的供述已經受到污染，然被告於113

年間已與A童的父親離婚，雙方雖然育有一子，但均係由被

告扶養並與被告同住，檢察官表示雙方育有一子，則被告的

前夫及其父母，就有迴護被告之高度可能，而教導A童到法

院時必須陳述與事實不符的内容，以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

使用，被告既然已與A童的父親離婚，A童的父親及其父母，

即便對於被告沒有恨之入骨，也必然不會有什麼親情存在，

至多只是孫子的生母而已，對於A童的祖父母而言，A童也是

其血緣上的至親，不僅從小照顧到大，目前也仍繼續同住、

照顧，A童的祖父理應以最有利於A童的角度，讓A童在法庭

上陳述自己的親見親聞，並無任何迴護被告之可能，檢察官

稱A童的供述已經遭到嚴重的污染，此純屬主觀臆測，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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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事證得以為憑，自不足採。⒋原判決認定被告有罪之主

要證據來自於證人廖健泰歷次之供述，然依證人廖健泰於原

審之供述，辯護人問：當時被害人有無跟你說他的傷口如何

造成的？證人廖健泰答：「他說是遭被告用剪刀所弄傷的，

我有詢問過程，但他當下的情緒是很害怕的，所以他其實不

太能夠陳述實際過程…」等語，足以證明證人廖健泰表示A

童講得不清不楚。辯護人再問：其餘被害人有沒有再說什麼

事情？證人廖健泰稱:「他就沒辦法再講那麼多了。」等

語，足以證明原判決所採認證人廖健泰之供述，作為不利於

被告之證據使用，該證據明顯屬於傳聞證據，來自於A童的

轉述或觀察A童的言行舉止。此外，進一步檢視A童歷次之供

述，A童顯然沒有明確表示傷害是被告所為，A童至多僅以肢

體語言表示是剪刀弄傷的，但他從來沒有說過是被告造成A

童傷害的，檢察官於原審辯論時表示證人廖健泰是一個很好

的補強證據，但證人廖健泰要補強誰的證據？如果要用證人

廖健泰的供述直接認定被告有罪，這又是一個傳聞證據，依

照最高法院歷年穩定的見解，傳聞證據不能夠作為有罪認定

的證據，證人廖健泰的身分是社工，A童在臺中與父親及被

告同住時，雖曾經有通報過一些照顧不善的問題，然與A童

同住者不是只有被告，還有A童的父親，以及很多位的哥

哥、姐姐，是個很大的家庭，而這些哥哥、姐姐都是小朋

友，很多都是10歲以下的，所以彼此之間或許在玩鬧的過程

中，有一些衝突造成傷害，這都有可能。更重要的是A童有

過動症，他到底能不能夠清楚表達他的想法，絕對是存疑

的，且證人廖健泰也說A童講得不清不楚，如果A童講得不清

不楚，社工他去做訪視時，就先入為主認為A童在這個家庭

裡絕對沒有被好好的照顧，A童不會說謊，A童受了這麼大的

傷害，一定是有人故意去傷害他，但問題是故意傷害他的這

個人究竟是誰？依嚴格證據法則，要判決被告有罪必須存有

一般人均能確信其為真實之證據，而不能以傳聞證據或臆測

的方式，認為當時在場者除了A童外，就只有被告，因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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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被告故意傷害A童，原判決認定被告構成犯罪，證據

明顯不足，判決當然違背法令。⒌本案被告始終否認有對A

童為傷害行為，經與辯護人討論上訴事宜，辯護人建議其可

以先做測謊鑑定，以證明自身清白，嗣自費進行測謊，測謊

結果顯示並無不實反應，該測謊鑑定之結果，自可作為被告

證述沒有犯罪之補強證據，雖檢察官於辯論時多次主張測謊

沒有證據能力，不能作為認定是否構成犯罪之證據使用，仍

然應該可以作為彈劾證據使用，測謊最主要的作用，如果發

現受測的人是說謊，可以透過鑑定結果，再去找其他的證

據，來判斷受測者到底有沒有犯罪，如果測謊的結果顯示沒

有說謊，也可以從這個報告，去彈劾其他指訴的證據，來還

被告清白。本案被告再三保證絕對沒有拿剪刀去剪A童，因

在場者只有被告與A童，現場也沒有查到行兇的剪刀或鋒利

的器具，要如何證明被告的清白，唯一的辦法就是請被告自

己去測謊，被告在李錦明事務所進行測謊，測謊報告出來

後，李錦明有與辯護人聯繫，希望辯護人可以聲請法院傳喚

他到庭作證，因為這個測謊比較特殊，李錦明用了兩個方

法，第一個方法使用刺激法，設計了幾個問題，被告有沒有

用剪刀去剪被害人，鑑定的結果顯示被告沒有說謊；其次李

錦明又使用緊張高點法，設計幾個問題，叫被告全部回答否

定，裡面有的問題是不是剪刀弄傷的？有沒有被膠帶台弄傷

的？結果發現在膠帶台弄傷的部分，被告回答否定是說謊

的，顯見被告主觀意識認為小孩撕裂傷是膠帶台弄傷的，所

以證明被告確實沒有說謊。再者，A童回到高雄與祖父母同

住時，有與其父親碰面，A童的父親詢問A童是不是被告使用

剪刀去傷害A童，從錄影的内容可知A童的應答是很自然的，

也顯然是沒有說謊。從以上這些資料可以顯示被告確實沒有

傷害A童，更何況被告在同時間必須同時照顧5、6個小孩，

也沒有出現過被告曾經有虐童的紀錄，如果她不是愛護小

孩，她不可能生了那麼多個小孩，又要照顧前夫的小孩，又

要照顧與A童父親所生的小孩，還要同時照顧A童。⒍綜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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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原判決有事實及理由上之違背法令，且此項違背法令足

以影響本案事實認定及適用法律之結果，足以動搖原判決認

定之犯行之成立與否，影響被告權益甚深，請詳為審酌，准

予撤銷原判決，改諭知被告無罪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係A童之繼母，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6款所

定之家庭成員關係，A童原與其祖父母同住在高雄市，因感

染腸病毒而至臺中與被告及乙男同住在臺中市住處內，於11

2年6月28日A童送醫後，經診斷受有右手食指與中指間開放

性撕裂傷達3公分之傷勢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

原審審理時供承在卷（偵卷第68至69、166頁、原審卷第49

至50、270頁），核與證人A童、丙女、丁男於警詢、偵查

中，證人乙男、社工廖健泰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人徐冠

瑜於原審審理時分別證述此部分之情節相符（偵卷第53至5

4、57至61、163至167、178至179、193至194、227至228

頁、原審卷第222至265頁），復有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

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

表、被告住處相關桌子照片、A童受傷照片、臺中市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12月4日家防護字第1120025495號

函檢送A童個案摘要表、A童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病歷資

料（含傷勢照片）、員警職務報告檢附被告住處（含房間）

之蒐證照片、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摘要

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2年11月10日院醫事字第11200

16904號函檢附A童之病歷資料附卷可稽（偵卷第25至27、31

至34、75至79、95至144、199至213、231至233、241至290

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先堪予認定。

　⒉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因之前A童的眉毛處有受傷，有去醫院

縫針，6月28日那天我要幫A童換藥，我就帶著A童進到房間

內，過程中A童一直哭鬧、掙扎，後來我就扶著A童的肩膀進

到房間，我叫A童在桌子等我，我要去拿放在房間内電視下

方櫃子的紗布，我叫A童在書桌旁邊等，我蹲下來拿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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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對A童應該在1分鐘以内，我拿到紗布走過去書桌，我看見

A童站著雙手交握放在額頭上，我看到A童有流血，我把A童

的手拉開，發現A童的手受傷，當時乙男在客廳，我就叫乙

男趕快進來等語（偵卷第166頁），核與證人乙男於原審審

理時具結證稱：案發時被告帶著A童去房間內換藥，我跟在

他們後面，我才走到一半，他們已經進到房間內，後來我就

聽到被告說A童手受傷了，我才進去房間，我沒有看到A童受

傷的過程等語（原審卷第223、227、228、230頁），互核一

致，堪認A童受傷時僅有被告及A童在住處房間內。

　⒊觀諸被告住處房間內之桌子（偵卷第31至32頁），其邊角為

圓弧設計，無尖銳稜角，依照一般常理判斷，應無造成A童

受有手指3公分開放性撕裂傷之可能，且中國醫藥大學兒童

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

案建議表，亦評估認A童傷勢：「右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

性撕裂傷，長約3cm切面邊緣平整，應為利器切割之結果。

……依轉介單上所附案父母所述之桌子（即被告住處房間內

之桌子）照片，此類桌子商品桌子邊緣通常經過磨光滾邊處

理，不至於鋒利如刀面，以孩童玩耍將手指縫插入桌邊行為

至多造成小的瘀傷、挫傷，但不至於如同案主（即A童）6月

28日至急診時由食指和中指間顯著開放性撕裂傷」（偵卷第

26頁），依A童受傷之位置、傷勢形狀、被告住處房間內桌

子等面向，堪認A童上開傷勢非屬意外傷所致。

　⒋證人A童於警詢時經員警詢問：「是否還記得先前受傷情

形？傷勢部位？怎麼受傷？」，A童答稱：「我手部有受

傷，剪刀（用手比）」等語，其後對於警方詢問均迴避不願

陳述（偵卷第53頁）；於偵查中檢察官詢問時：「（問：你

今年幾歲？）答：4歲。（問：你和誰住？）答：（手比坐

在旁邊的祖母）。（問：你現在有在上學嗎？）答：（搖

頭）。（問：你今天是怎麼來這裡的？）答：（沈默）。

（問：你之前曾經和爸爸住在一起？）答：（點頭）。（問

：跟爸爸住在一起的時候，家裡面還有沒有其他人？）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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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頭）。（問：那個其他人是誰？）答：（微笑不答）

。（問：你之前是不是有受傷？）答：（點頭）。（問：你

還記得是哪裡受傷嗎？）答：（比手）。（問：你還記得是

怎麼受傷的嗎？）答：（微笑不答）。（問：你剛才比手受

傷，是你自己弄受傷的嗎？）答：（搖頭）。（問：你不是

自己弄受傷的，是誰弄傷你的？）答：（沈默）。（問：除

了手受傷之外，之前還有沒有其他地方受傷？）答：（搖頭

）。（問：你喜歡和阿嬤住在一起嗎？）答：（點頭）。

（問：你的手現在還會痛嗎？）答：（搖頭）。（問：你還

有什麼想跟我們說的嗎？）答：（搖頭）。（問：你想要和

爸爸住在一起嗎？）答：（搖頭）。（問：你為什麼不想和

爸爸住在一起？）答：不知道。」等語（偵卷第57至58

頁）。又細觀A童之傷勢照片（偵卷第33至34頁），明顯可

見右手食指及中指間有切面邊緣平整長達3公分之開放性撕

裂傷，並非表淺傷，且有一定之深度，甚至持續滲血，另傷

口邊緣較為平整，無不規則形狀，亦無常見摳抓所致鋸齒狀

邊緣；且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就A童之傷勢亦函覆稱：

「以傷勢嚴重程度、外觀型態等，就病童（即A童）事發年

齡僅3歲9個月大，不可能自己摳、抓而造成如此傷勢」等語

（原審卷第93頁）。是依A童上開所述、A童之傷勢照片及上

開函文所述，堪認A童上開所受之右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

性撕裂傷確係遭他人以類似剪刀之利器傷害所致。

　⒌本案A童受有上開傷害時僅有被告與A童在住處房間內，並無

其他第三人在場親見其事，雖A童之指證除須與事實相符，

而無重大瑕疵外，且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

確有相當之真實性，始得據以論罪科刑。然按所謂補強證

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

佐證供述所見所聞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供述事實之

真實性，即已充分。而證人陳述之證言中，關於轉述其聽聞

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部分，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

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其中得以作為情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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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間接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

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者，其待證事實與證人

之知覺間有關聯性，則為適格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14年

度台上字第140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除證人A童於警

詢、偵查中所述其上開所受之傷害係他人以類似剪刀之利器

所致外，復有A童之傷勢照片、被告住處房間內照片、中國

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

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函文可資佐

證，上開事證並非轉述A童於訴訟外自陳被害經過之累積證

據，自得採為證明本案事實之補強證據。且證人即社工廖健

泰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當時於急診室詢問A童傷口如何造

成的，A童說是被告拿剪刀弄傷的，A童當下情緒害怕、恐

懼，然後一直哭，之後將A童安置在保母家的期間，只要提

到要跟家人會面，A童就會很抗拒，前往會面的過程中也會

很緊張、會哭，A童很害怕見到被告等語（原審卷第254、25

5、260、262、264頁）；證人丙女於警詢時證稱：A童案發

後回高雄，沒有提到被何人傷害過，初期回去的時候，心情

低落不願說話，而且見到被告就會害怕，只要提到要回臺

中，他就會抗拒不要等語（偵卷第54頁）；再佐以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115年1月2日中市社家訪字第1140191137號函檢送

之A童個案摘要表（置於本院訴訟資料密封袋內）所示，社

工案發當日至醫院與A童釐清案情，除描述案發過程，A童明

顯感到恐懼、害怕及不斷哭泣無法陳述，對於返家感到擔

心，轉換由保母照顧期間，A童會表達對照顧者的喜歡，但

外出聽到「走」的指令會表現焦慮，不斷詢問照顧者目的

地，A童有情緒反應時，會不斷地摳、抓在身上的傷口，由

高雄祖父母親屬安置照顧期間，112年11月13日因須返回臺

中製作警詢筆錄，當天路程中明顯感受到A童對於返回臺中

較擔心，需安撫，且對於社工或警員欲關心其受傷的部位，

A童會抗拒給其他人看等語，是依上開證人廖健泰、丙女所

述A童於本案案發後之心理狀態、情緒反應及上開個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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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所示內容，可知A童確有一般遭重大傷害被害者常見之恐

懼、害怕、不願面對施暴者及回到案發地點等情緒反應，A

童被害後之情緒反應與其被害事實具有關聯性，自亦得為補

強證據。綜核上開證據，A童所受之傷勢係遭他人以類似剪

刀之利器傷害傷害所造成，而本案案發時僅有被告與A童在

住處房間內，A童受到上開重大傷害後確有出現恐懼、害

怕，且害怕與被告見面及抗拒返回臺中住處等情狀，堪認A

童所受上開傷勢確係被告持不詳之利器剪A童之右手所造

成。

　⒍辯護人雖辯護稱：依證人乙男證稱可知被告將A童帶進房間

的時間相當短暫，不會有時間拿剪刀或利器傷害A童，而被

告從頭至尾亦無持有剪刀或利器等語。然證人乙男於偵查中

具結證稱：被告牽著A童的手要進房間換藥，我跟在後面進

去，房間內有一個木桌，木桌的支撐腳架是鐵製，A童進去

有拉門、拉桌子，我叫A童不要亂動，之後就看到A童受傷

了，不知道A童怎麼受傷的等語（偵卷第165頁）；嗣於原審

審理時改證稱：被告帶著A童去房間內換藥，我跟在他們後

面，我才走到一半，他們已經進到房間內，後來我就聽到被

告說A童手受傷了，我才走進房間，我進去後就看到A童的手

在流血，當時被告是站在電視櫃那邊拿紗布，被告手上只有

拿紗布，並沒有拿剪刀或利器，剪刀是我在化妝桌拿到的等

語（原審卷第223、226、228、230、234頁），證人乙男就A

童受傷時點、受傷經過之證詞前後矛盾，且證人乙男於原審

審理時亦證稱：沒有看到A童受傷的過程等語（原審卷第230

頁），是證人乙男就此部分之證述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

定。另證人丁男雖於偵查中證稱：A童回到高雄之後我有問

他，他說他自己不小心弄到的，我有問他是不是他媽媽用

的，他說不是，但我沒有問他為什麼跟社工說是他媽媽用

的，我有問他為什麼會不小心，他說他跌倒，是上次陪A童

和我太太來地檢署開庭後，我回去問A童的等語（偵卷第178

頁），然證人丁男上開所述係聽聞自A童所述，屬與A童之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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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且證人丁男於案發時並未在場親自

見聞，是證人丁男就此部分之證述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

定。

　⒎證人A童雖於本院審理時就案發之過程多以不記得、不知

道、沒有、忘記了、沒印象等語回答（本院卷第279至282

頁），致與其於偵查中之證述有所不符。惟按證人證述前後

不符或有出入，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

審理所得之心證，為合理之取捨判斷，且同一證人前後證述

情節彼此有異，則採信其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不相容

部分之證詞，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502號判決要旨參照）；又人之記憶常

隨時間演進而消退，被害人更會因為厭惡或恐懼而不願意回

憶事件發生經過，則被害人或因歷時已久、或因不願回憶，

而記憶不清，亦符常情。A童於警詢時就其案發時所受之右

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性撕裂傷已明確表示係剪刀之利器所

造成，於偵查中亦明確表示所受之傷並非自己弄傷的，而觀

其於偵查中所述之用語顯屬簡短稚嫩，多以點頭、搖頭、沉

默等方式表示，符合幼兒之用字遣詞習慣及認知，與其指述

案發時3歲9個月年齡之認知、溝通及表達能力相當，實難遽

認有何受成年人誘導、暗示、教唆之可能，況A童年紀尚屬

稚幼，倘非真實發生過、親身經歷使其記憶有所根本，應無

受他人指導而故為虛偽之可能，是A童於本院審理時雖因時

隔已久或不願意回憶事件發生經過而記憶不清，然綜觀A童

之整體證述，既無足以動搖構成要件基礎之重大瑕疵，自不

得以此遽認其證述有何虛妄，而全然不可採信。

　⒏被告雖於114年8月22日自行前往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測

謊，並提出該公司之測謊鑑定書，說明該測謊鑑定以刺激測

試法、區域比對法測試被告關於「那天（112/6/28)上午你

有沒有用任何器具弄傷A童的手？（答：沒有）」、「那天

（112/6/28)上午你有用任何器具弄傷A童的手嗎？（答：沒

有）」等問題之回答，均無不實反應，另以緊張高點法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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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依被告之認知，A童的手是被膠帶枱弄傷的等語（本院卷

第25至76頁），主張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然按所謂「測

謊」，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容易產生恐懼、不安、與情境

經驗等情緒波動反應，乃以科學方法，由施測人利用測謊儀

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記錄，用以判別

受測者之供述是否真實之技術。是「測謊」在本質上並非針

對「謊言」本身加以偵測，而是在檢測人體血壓、脈博、呼

吸及皮膚導電反應引起之生理變化，用以研判受測人所述是

否屬實。然測謊中之生理反應不一定全然來自說謊，受測者

於施測時之緊張情緒、疾病、激憤、冷靜之自我抑制，甚或

為受測以外之其他事件所影響，皆有可能引起相同或類似之

生理反應，故是否說謊與生理反應之變化間，有無必然之因

果關係，並非無疑；且受測者倘具特殊之人格特質，有無可

能說謊與否，皆不致產生不同之情緒波動反應，亦無實證研

究數據可憑；而案發過久，受測者情緒如已平復，或已合理

化其行為，降低其罪惡感，測謊之準確性亦難免受影響；尤

以人類皆有避險之本能，瞭解測謊原理者，如使用反制方

法，或在施測前服用類似鎮定劑或心律不整之藥物，更足以

影響測謊結果。是被告說謊與否之測謊結果，本無足為其有

利判斷之唯一論據，仍應依案內事證，綜合為整體判斷，方

為適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535號判決意旨參

照）。再者，我國就測謊是否為法定證據方法、如何實施、

對於實施之爭執如何救濟、測謊結果有無證據能力，固均乏

明文；但晚近實務多認為測謊在具備一定嚴格條件下，具有

證據能力，可作為審判之參考，祇是不得採憑為唯一或絕對

之依據而已，非絕對的優勢證據，從而被告就被訴事實所為

否認或有利之供述，經測謊鑑定，縱無任何虛偽之情緒波動

反應，但此與卷內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間，何者為可採，何者

為不可採，仍應綜合卷內證據資料為合理之比較，無所謂一

旦通過測謊，即應為有利於被告認定，換言之，法院縱然不

採取此類證據方法，亦無損及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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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06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上開測謊鑑

定報告，該實施鑑定日期（114年8月22日）與案發時間（11

2年6月28日）已相距甚遠，無法排除被告可能自我合理化其

行為，使測謊結果及正確性受到影響，而測謊本身無法透過

其他方式重覆檢驗以擔保其結果之正確性，徒憑上開測謊鑑

定結果，無從據為被告供述真實性之判斷，況本案依A童之

證述、A童之傷勢照片、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

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所述及

其他補強證據，已足認A童案發時所受之右側食指與中指指

間開放性撕裂傷確係被告持不詳之利器剪A童之右手所造

成，已如前述，自無從僅以被告所提出之測謊鑑定結果，資

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又上開測謊鑑定結果為本院所不採，

則被告之辯護人聲請傳喚李錦明到庭說明測謊鑑定結果及將

被告另送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測謊鑑

定，自無傳喚或送測謊鑑定調查之必要。

　㈢綜上所述，被告前開否認犯行之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不足

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傷害A童之犯行，洵堪認

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部分：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

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

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

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

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A童係被告之配偶之四親等以內

血親，被告與A童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6款所定之

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A童為前揭傷害行為，已屬家庭成員

間實施身體不法侵害之行為，核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

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

並無罰則規定，自應依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之規定予以論處。

　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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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故意對兒童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之特殊要件

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

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查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A

童則為000年00月出生，於案發時為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

保障法第2條所規定之未滿12歲之兒童。是核被告所為，係

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

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

　㈢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五、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身為A童之繼母，案發時與A童同住，且明知A童尚屬年幼，

不僅未善加保護、教養，反而以前開方式傷害A童並致其受

有前開傷勢，所為實非可取，並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

度，兼衡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原審卷第272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0月。

　㈡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被告上訴意

旨，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自無理由，其上

訴應予駁回。

　㈢至於供本案犯罪所用之不詳利器，並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

係屬被告所有或屬違禁物，自無從宣告沒收，原審就此部分

雖未說明，惟不影響判決本旨，由本院逕行補充說明即可，

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慧倫提起公訴，檢察官Ａ０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　瑞　祥

　　　　　　　　　　　　　　　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陳　玉　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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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吳　姁　穗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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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85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霓 (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羅閎逸律師
            廖學能律師
            凃奕如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833號中華民國114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0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賴○霓（真實姓名詳卷）係成年人，其與乙男（真實姓名詳卷）為夫妻，A童（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案發時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定義之兒童）為乙男與前女友所生之子，賴○霓為A童之繼母，賴○霓與A童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6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A童出生後，主要居住在高雄市，由其祖母丙女（真實姓名詳卷）、祖父丁男（真實姓名詳卷）照顧，嗣因A童感染腸病毒，自112年6月19日起，前往賴○霓與乙男位在臺中市西區之住處（住址詳卷）居住，並由賴○霓及乙男共同照顧。賴○霓明知A童為未滿12歲之兒童，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傷害之犯意，於112年6月28日上午某時許，在上開住處內，持不詳利器剪A童之右手食指與中指指骨間相連接之肉，致使A童受有右手食指與中指間開放性撕裂傷達3公分之傷害。
二、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任黃雅琴律師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一、遭受第49條或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三、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害人A童（下稱A童）為000年00月生，案發時為未滿12歲之人，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定義之兒童，是依上揭規定，為免揭露足以識別A童身分之資訊，本判決關於A童及A童之父親、祖父母、被告賴○霓（下稱被告）等人之姓名及相關年籍資料均不予揭露，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案判決內所引用下列卷內書證，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表示對該等證據無意見，於本院審理時亦未就卷內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且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上開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傷害之犯行，辯稱：我否認犯罪，我真的沒有拿剪刀剪A童的手云云。被告之辯護人辯護稱：⒈A童於112年11月13日接受臺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製作調查筆錄時，警察詢問A童是否還記得先前受傷？傷勢部位？怎麼受傷？A童雖有回覆：我手部有受傷。剪刀（用手比）。但警察進一步探究如何受傷時，A童則迴避不願陳述。A童當時係由祖母丙女陪同製作筆錄，丙女供稱：我親家曾打電話給我詢問我為什麼要教小朋友說「我要殺死媽媽」，我想說我沒有這樣教他，覺得很奇怪，後來看到影片才知道小朋友有說要媽媽死…等語。此外，丙女於112年11月13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明確證稱：（今日是否有提供影像給警察？）是。那是被害人父親傳給我的，但我不知道拍攝時間，他父親想表達被害人從以前就不喜歡被告，影片時間只有23秒，我看了之後只知道被害人有提到希望媽媽死掉，他指的就是被告…等語。茲因A童於案發當時才3歲又8個月大，A童從小就是由祖父母帶大，在高雄與祖父母同居，當時因為感染腸病毒的緣故，所以才由乙男暫時帶到臺中同住照顧。A童離開熟悉的高雄住所，又罹患疾病，所以内心難免會有惶恐不安的情況，是否因此當時作證時，對於被告充滿仇恨或敵意，希望能藉此機會讓大人將其送回高雄與祖父母團圓，亦非不可能。然原判決以A童在警詢時的片面陳述，作為認定被告構成本案犯罪之不利證據使用，恐有疑義。⒉被告與乙男結婚前，已育有2名子女，與乙男結婚後又生一個，而乙男與前女友則育有3名子女（包含A童)，除了A童交由祖父母照顧外，被告與乙男平時在臺中必須同時照顧5名子女，依乙男於113年1月4日訊問筆錄足證，乙男也認為被告與5名子女相處融洽，並無家庭暴力的情事或隱憂。A童平時係由祖父母照顧，只是因為在案發時感染腸病毒，而祖母丙女又要住院，所以才暫時帶來臺中交由乙男與被告共同照顧。換言之，被告當時要同時照顧6名子女，不僅無暇與A童產生衝突，也沒有必要、沒有動機要持利器去傷害A童。原判決雖認定乙男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無法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然乙男於112年12月21日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製作警詢筆錄時，警察詢問乙男對於A童所稱右側食指與中指間有3公分切面平整之傷口，是剪刀剪的，有何意見？乙男明確證稱：我認為他是在說謊，因為當下他手上是沒東西的等語。此外，A童的祖父丁男於113年1月9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明確證稱：(問：112年6月28日，被害人送醫有發現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間的肉裂開受傷，就此部分，被害人有無跟你說過那個傷是如何發生的？)他回到高雄之後我有問他，他說他自己不小心弄到的。(問：依據社工的說法，被害人說是被告用的，有何意見？）我有問他是不是他媽媽用的，他說不是，但我沒有問他為什麼跟社工說是他媽媽用的，我有問他為什麼會不小心，他說他跌倒。(問：你是何時跟被害人確認手是如何受傷的？）是上次陪被害人和我太太來地檢署開庭後，我回去問被害人的…等語。乙男與丁男前開證述，均屬有利於被告之證據，原判決未予採計，且未敘明不可採之理由，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判決當然違背法令。⒊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於113年1月12日函覆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於說明二表示：「本案依據本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回覆：病患於112年11月25日至本院就診，理學檢查發現兩耳耳膜正常，安排純音聽力檢查，由於病童無法合作（疑似過動）因此無法得知確切聽力閥值…」等語，證明A童似有過動的情況，而A童於案發時未滿4歲，其心智年齡與身心狀況，是否具有充分的認知與認識，能理性地與檢警或者社工人員，溝通及說明其就案發當時的經過以及造成傷害的原因，似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依A童於115年3月12日於本院之供述，A童表示他已經年滿6歲，目前與祖父母同住，在大班就讀，還記得被告，也記得3歲多的時候曾經到臺中與父親及被告同住，但忘記當時為什麼要暫時搬到臺中，經提示案發時的受傷照片予A童檢視，A童表示他記得有受傷這件事情，但是忘記當時為什麼受傷，也不記得有沒有接觸剪刀、膠帶台或者其他鋒利的器具，進一步追問被告是否有傷害A童的行為，A童表示沒有。依常理而論，倘若被告真的有以剪刀或利刃剪A童右手食指與中指指骨間相連接之肉，造成A童受有傷害，這樣的痛楚勢必刻骨銘心，即便是發生在未滿4歲的幼年時期，經過2年多，也很難會忘記，如果真的是被告所剪，則A童對於被告的恨，應該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絕無可能到了法院會作出對於被告有利之供述。更何況被告於本案案發後，已經2年多沒有與A童碰面或接觸，雙方毫無任何利害關係，且A童在法院是在隔離室，有社工的陪伴，其供述的内容顯然是更貼近真實。雖然檢察官於反詰問時，詢問A童作證前祖父母是否有教導A童必須作出有利於被告的供述，而A童供稱不知道等語，並以此認定A童的供述已經受到污染，然被告於113年間已與A童的父親離婚，雙方雖然育有一子，但均係由被告扶養並與被告同住，檢察官表示雙方育有一子，則被告的前夫及其父母，就有迴護被告之高度可能，而教導A童到法院時必須陳述與事實不符的内容，以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被告既然已與A童的父親離婚，A童的父親及其父母，即便對於被告沒有恨之入骨，也必然不會有什麼親情存在，至多只是孫子的生母而已，對於A童的祖父母而言，A童也是其血緣上的至親，不僅從小照顧到大，目前也仍繼續同住、照顧，A童的祖父理應以最有利於A童的角度，讓A童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親見親聞，並無任何迴護被告之可能，檢察官稱A童的供述已經遭到嚴重的污染，此純屬主觀臆測，並無客觀事證得以為憑，自不足採。⒋原判決認定被告有罪之主要證據來自於證人廖健泰歷次之供述，然依證人廖健泰於原審之供述，辯護人問：當時被害人有無跟你說他的傷口如何造成的？證人廖健泰答：「他說是遭被告用剪刀所弄傷的，我有詢問過程，但他當下的情緒是很害怕的，所以他其實不太能夠陳述實際過程…」等語，足以證明證人廖健泰表示A童講得不清不楚。辯護人再問：其餘被害人有沒有再說什麼事情？證人廖健泰稱:「他就沒辦法再講那麼多了。」等語，足以證明原判決所採認證人廖健泰之供述，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該證據明顯屬於傳聞證據，來自於A童的轉述或觀察A童的言行舉止。此外，進一步檢視A童歷次之供述，A童顯然沒有明確表示傷害是被告所為，A童至多僅以肢體語言表示是剪刀弄傷的，但他從來沒有說過是被告造成A童傷害的，檢察官於原審辯論時表示證人廖健泰是一個很好的補強證據，但證人廖健泰要補強誰的證據？如果要用證人廖健泰的供述直接認定被告有罪，這又是一個傳聞證據，依照最高法院歷年穩定的見解，傳聞證據不能夠作為有罪認定的證據，證人廖健泰的身分是社工，A童在臺中與父親及被告同住時，雖曾經有通報過一些照顧不善的問題，然與A童同住者不是只有被告，還有A童的父親，以及很多位的哥哥、姐姐，是個很大的家庭，而這些哥哥、姐姐都是小朋友，很多都是10歲以下的，所以彼此之間或許在玩鬧的過程中，有一些衝突造成傷害，這都有可能。更重要的是A童有過動症，他到底能不能夠清楚表達他的想法，絕對是存疑的，且證人廖健泰也說A童講得不清不楚，如果A童講得不清不楚，社工他去做訪視時，就先入為主認為A童在這個家庭裡絕對沒有被好好的照顧，A童不會說謊，A童受了這麼大的傷害，一定是有人故意去傷害他，但問題是故意傷害他的這個人究竟是誰？依嚴格證據法則，要判決被告有罪必須存有一般人均能確信其為真實之證據，而不能以傳聞證據或臆測的方式，認為當時在場者除了A童外，就只有被告，因此就一定是被告故意傷害A童，原判決認定被告構成犯罪，證據明顯不足，判決當然違背法令。⒌本案被告始終否認有對A童為傷害行為，經與辯護人討論上訴事宜，辯護人建議其可以先做測謊鑑定，以證明自身清白，嗣自費進行測謊，測謊結果顯示並無不實反應，該測謊鑑定之結果，自可作為被告證述沒有犯罪之補強證據，雖檢察官於辯論時多次主張測謊沒有證據能力，不能作為認定是否構成犯罪之證據使用，仍然應該可以作為彈劾證據使用，測謊最主要的作用，如果發現受測的人是說謊，可以透過鑑定結果，再去找其他的證據，來判斷受測者到底有沒有犯罪，如果測謊的結果顯示沒有說謊，也可以從這個報告，去彈劾其他指訴的證據，來還被告清白。本案被告再三保證絕對沒有拿剪刀去剪A童，因在場者只有被告與A童，現場也沒有查到行兇的剪刀或鋒利的器具，要如何證明被告的清白，唯一的辦法就是請被告自己去測謊，被告在李錦明事務所進行測謊，測謊報告出來後，李錦明有與辯護人聯繫，希望辯護人可以聲請法院傳喚他到庭作證，因為這個測謊比較特殊，李錦明用了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使用刺激法，設計了幾個問題，被告有沒有用剪刀去剪被害人，鑑定的結果顯示被告沒有說謊；其次李錦明又使用緊張高點法，設計幾個問題，叫被告全部回答否定，裡面有的問題是不是剪刀弄傷的？有沒有被膠帶台弄傷的？結果發現在膠帶台弄傷的部分，被告回答否定是說謊的，顯見被告主觀意識認為小孩撕裂傷是膠帶台弄傷的，所以證明被告確實沒有說謊。再者，A童回到高雄與祖父母同住時，有與其父親碰面，A童的父親詢問A童是不是被告使用剪刀去傷害A童，從錄影的内容可知A童的應答是很自然的，也顯然是沒有說謊。從以上這些資料可以顯示被告確實沒有傷害A童，更何況被告在同時間必須同時照顧5、6個小孩，也沒有出現過被告曾經有虐童的紀錄，如果她不是愛護小孩，她不可能生了那麼多個小孩，又要照顧前夫的小孩，又要照顧與A童父親所生的小孩，還要同時照顧A童。⒍綜上所述，原判決有事實及理由上之違背法令，且此項違背法令足以影響本案事實認定及適用法律之結果，足以動搖原判決認定之犯行之成立與否，影響被告權益甚深，請詳為審酌，准予撤銷原判決，改諭知被告無罪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係A童之繼母，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6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A童原與其祖父母同住在高雄市，因感染腸病毒而至臺中與被告及乙男同住在臺中市住處內，於112年6月28日A童送醫後，經診斷受有右手食指與中指間開放性撕裂傷達3公分之傷勢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供承在卷（偵卷第68至69、166頁、原審卷第49至50、270頁），核與證人A童、丙女、丁男於警詢、偵查中，證人乙男、社工廖健泰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人徐冠瑜於原審審理時分別證述此部分之情節相符（偵卷第53至54、57至61、163至167、178至179、193至194、227至228頁、原審卷第222至265頁），復有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被告住處相關桌子照片、A童受傷照片、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12月4日家防護字第1120025495號函檢送A童個案摘要表、A童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病歷資料（含傷勢照片）、員警職務報告檢附被告住處（含房間）之蒐證照片、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摘要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2年11月10日院醫事字第1120016904號函檢附A童之病歷資料附卷可稽（偵卷第25至27、31至34、75至79、95至144、199至213、231至233、241至290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先堪予認定。
　⒉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因之前A童的眉毛處有受傷，有去醫院縫針，6月28日那天我要幫A童換藥，我就帶著A童進到房間內，過程中A童一直哭鬧、掙扎，後來我就扶著A童的肩膀進到房間，我叫A童在桌子等我，我要去拿放在房間内電視下方櫃子的紗布，我叫A童在書桌旁邊等，我蹲下來拿紗布，背對A童應該在1分鐘以内，我拿到紗布走過去書桌，我看見A童站著雙手交握放在額頭上，我看到A童有流血，我把A童的手拉開，發現A童的手受傷，當時乙男在客廳，我就叫乙男趕快進來等語（偵卷第166頁），核與證人乙男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案發時被告帶著A童去房間內換藥，我跟在他們後面，我才走到一半，他們已經進到房間內，後來我就聽到被告說A童手受傷了，我才進去房間，我沒有看到A童受傷的過程等語（原審卷第223、227、228、230頁），互核一致，堪認A童受傷時僅有被告及A童在住處房間內。
　⒊觀諸被告住處房間內之桌子（偵卷第31至32頁），其邊角為圓弧設計，無尖銳稜角，依照一般常理判斷，應無造成A童受有手指3公分開放性撕裂傷之可能，且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亦評估認A童傷勢：「右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性撕裂傷，長約3cm切面邊緣平整，應為利器切割之結果。……依轉介單上所附案父母所述之桌子（即被告住處房間內之桌子）照片，此類桌子商品桌子邊緣通常經過磨光滾邊處理，不至於鋒利如刀面，以孩童玩耍將手指縫插入桌邊行為至多造成小的瘀傷、挫傷，但不至於如同案主（即A童）6月28日至急診時由食指和中指間顯著開放性撕裂傷」（偵卷第26頁），依A童受傷之位置、傷勢形狀、被告住處房間內桌子等面向，堪認A童上開傷勢非屬意外傷所致。
　⒋證人A童於警詢時經員警詢問：「是否還記得先前受傷情形？傷勢部位？怎麼受傷？」，A童答稱：「我手部有受傷，剪刀（用手比）」等語，其後對於警方詢問均迴避不願陳述（偵卷第53頁）；於偵查中檢察官詢問時：「（問：你今年幾歲？）答：4歲。（問：你和誰住？）答：（手比坐在旁邊的祖母）。（問：你現在有在上學嗎？）答：（搖頭）。（問：你今天是怎麼來這裡的？）答：（沈默）。（問：你之前曾經和爸爸住在一起？）答：（點頭）。（問 ：跟爸爸住在一起的時候，家裡面還有沒有其他人？）答 ：（點頭）。（問：那個其他人是誰？）答：（微笑不答） 。（問：你之前是不是有受傷？）答：（點頭）。（問：你還記得是哪裡受傷嗎？）答：（比手）。（問：你還記得是怎麼受傷的嗎？）答：（微笑不答）。（問：你剛才比手受傷，是你自己弄受傷的嗎？）答：（搖頭）。（問：你不是自己弄受傷的，是誰弄傷你的？）答：（沈默）。（問：除了手受傷之外，之前還有沒有其他地方受傷？）答：（搖頭 ）。（問：你喜歡和阿嬤住在一起嗎？）答：（點頭）。（問：你的手現在還會痛嗎？）答：（搖頭）。（問：你還有什麼想跟我們說的嗎？）答：（搖頭）。（問：你想要和爸爸住在一起嗎？）答：（搖頭）。（問：你為什麼不想和爸爸住在一起？）答：不知道。」等語（偵卷第57至58頁）。又細觀A童之傷勢照片（偵卷第33至34頁），明顯可見右手食指及中指間有切面邊緣平整長達3公分之開放性撕裂傷，並非表淺傷，且有一定之深度，甚至持續滲血，另傷口邊緣較為平整，無不規則形狀，亦無常見摳抓所致鋸齒狀邊緣；且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就A童之傷勢亦函覆稱：「以傷勢嚴重程度、外觀型態等，就病童（即A童）事發年齡僅3歲9個月大，不可能自己摳、抓而造成如此傷勢」等語（原審卷第93頁）。是依A童上開所述、A童之傷勢照片及上開函文所述，堪認A童上開所受之右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性撕裂傷確係遭他人以類似剪刀之利器傷害所致。
　⒌本案A童受有上開傷害時僅有被告與A童在住處房間內，並無其他第三人在場親見其事，雖A童之指證除須與事實相符，而無重大瑕疵外，且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始得據以論罪科刑。然按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供述所見所聞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供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而證人陳述之證言中，關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部分，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其中得以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者，其待證事實與證人之知覺間有關聯性，則為適格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40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除證人A童於警詢、偵查中所述其上開所受之傷害係他人以類似剪刀之利器所致外，復有A童之傷勢照片、被告住處房間內照片、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函文可資佐證，上開事證並非轉述A童於訴訟外自陳被害經過之累積證據，自得採為證明本案事實之補強證據。且證人即社工廖健泰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當時於急診室詢問A童傷口如何造成的，A童說是被告拿剪刀弄傷的，A童當下情緒害怕、恐懼，然後一直哭，之後將A童安置在保母家的期間，只要提到要跟家人會面，A童就會很抗拒，前往會面的過程中也會很緊張、會哭，A童很害怕見到被告等語（原審卷第254、255、260、262、264頁）；證人丙女於警詢時證稱：A童案發後回高雄，沒有提到被何人傷害過，初期回去的時候，心情低落不願說話，而且見到被告就會害怕，只要提到要回臺中，他就會抗拒不要等語（偵卷第54頁）；再佐以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5年1月2日中市社家訪字第1140191137號函檢送之A童個案摘要表（置於本院訴訟資料密封袋內）所示，社工案發當日至醫院與A童釐清案情，除描述案發過程，A童明顯感到恐懼、害怕及不斷哭泣無法陳述，對於返家感到擔心，轉換由保母照顧期間，A童會表達對照顧者的喜歡，但外出聽到「走」的指令會表現焦慮，不斷詢問照顧者目的地，A童有情緒反應時，會不斷地摳、抓在身上的傷口，由高雄祖父母親屬安置照顧期間，112年11月13日因須返回臺中製作警詢筆錄，當天路程中明顯感受到A童對於返回臺中較擔心，需安撫，且對於社工或警員欲關心其受傷的部位，A童會抗拒給其他人看等語，是依上開證人廖健泰、丙女所述A童於本案案發後之心理狀態、情緒反應及上開個案摘要表所示內容，可知A童確有一般遭重大傷害被害者常見之恐懼、害怕、不願面對施暴者及回到案發地點等情緒反應，A童被害後之情緒反應與其被害事實具有關聯性，自亦得為補強證據。綜核上開證據，A童所受之傷勢係遭他人以類似剪刀之利器傷害傷害所造成，而本案案發時僅有被告與A童在住處房間內，A童受到上開重大傷害後確有出現恐懼、害怕，且害怕與被告見面及抗拒返回臺中住處等情狀，堪認A童所受上開傷勢確係被告持不詳之利器剪A童之右手所造成。
　⒍辯護人雖辯護稱：依證人乙男證稱可知被告將A童帶進房間的時間相當短暫，不會有時間拿剪刀或利器傷害A童，而被告從頭至尾亦無持有剪刀或利器等語。然證人乙男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告牽著A童的手要進房間換藥，我跟在後面進去，房間內有一個木桌，木桌的支撐腳架是鐵製，A童進去有拉門、拉桌子，我叫A童不要亂動，之後就看到A童受傷了，不知道A童怎麼受傷的等語（偵卷第165頁）；嗣於原審審理時改證稱：被告帶著A童去房間內換藥，我跟在他們後面，我才走到一半，他們已經進到房間內，後來我就聽到被告說A童手受傷了，我才走進房間，我進去後就看到A童的手在流血，當時被告是站在電視櫃那邊拿紗布，被告手上只有拿紗布，並沒有拿剪刀或利器，剪刀是我在化妝桌拿到的等語（原審卷第223、226、228、230、234頁），證人乙男就A童受傷時點、受傷經過之證詞前後矛盾，且證人乙男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沒有看到A童受傷的過程等語（原審卷第230頁），是證人乙男就此部分之證述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另證人丁男雖於偵查中證稱：A童回到高雄之後我有問他，他說他自己不小心弄到的，我有問他是不是他媽媽用的，他說不是，但我沒有問他為什麼跟社工說是他媽媽用的，我有問他為什麼會不小心，他說他跌倒，是上次陪A童和我太太來地檢署開庭後，我回去問A童的等語（偵卷第178頁），然證人丁男上開所述係聽聞自A童所述，屬與A童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且證人丁男於案發時並未在場親自見聞，是證人丁男就此部分之證述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⒎證人A童雖於本院審理時就案發之過程多以不記得、不知道、沒有、忘記了、沒印象等語回答（本院卷第279至282頁），致與其於偵查中之證述有所不符。惟按證人證述前後不符或有出入，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審理所得之心證，為合理之取捨判斷，且同一證人前後證述情節彼此有異，則採信其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不相容部分之證詞，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502號判決要旨參照）；又人之記憶常隨時間演進而消退，被害人更會因為厭惡或恐懼而不願意回憶事件發生經過，則被害人或因歷時已久、或因不願回憶，而記憶不清，亦符常情。A童於警詢時就其案發時所受之右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性撕裂傷已明確表示係剪刀之利器所造成，於偵查中亦明確表示所受之傷並非自己弄傷的，而觀其於偵查中所述之用語顯屬簡短稚嫩，多以點頭、搖頭、沉默等方式表示，符合幼兒之用字遣詞習慣及認知，與其指述案發時3歲9個月年齡之認知、溝通及表達能力相當，實難遽認有何受成年人誘導、暗示、教唆之可能，況A童年紀尚屬稚幼，倘非真實發生過、親身經歷使其記憶有所根本，應無受他人指導而故為虛偽之可能，是A童於本院審理時雖因時隔已久或不願意回憶事件發生經過而記憶不清，然綜觀A童之整體證述，既無足以動搖構成要件基礎之重大瑕疵，自不得以此遽認其證述有何虛妄，而全然不可採信。
　⒏被告雖於114年8月22日自行前往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測謊，並提出該公司之測謊鑑定書，說明該測謊鑑定以刺激測試法、區域比對法測試被告關於「那天（112/6/28)上午你有沒有用任何器具弄傷A童的手？（答：沒有）」、「那天（112/6/28)上午你有用任何器具弄傷A童的手嗎？（答：沒有）」等問題之回答，均無不實反應，另以緊張高點法測試認依被告之認知，A童的手是被膠帶枱弄傷的等語（本院卷第25至76頁），主張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然按所謂「測謊」，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容易產生恐懼、不安、與情境經驗等情緒波動反應，乃以科學方法，由施測人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記錄，用以判別受測者之供述是否真實之技術。是「測謊」在本質上並非針對「謊言」本身加以偵測，而是在檢測人體血壓、脈博、呼吸及皮膚導電反應引起之生理變化，用以研判受測人所述是否屬實。然測謊中之生理反應不一定全然來自說謊，受測者於施測時之緊張情緒、疾病、激憤、冷靜之自我抑制，甚或為受測以外之其他事件所影響，皆有可能引起相同或類似之生理反應，故是否說謊與生理反應之變化間，有無必然之因果關係，並非無疑；且受測者倘具特殊之人格特質，有無可能說謊與否，皆不致產生不同之情緒波動反應，亦無實證研究數據可憑；而案發過久，受測者情緒如已平復，或已合理化其行為，降低其罪惡感，測謊之準確性亦難免受影響；尤以人類皆有避險之本能，瞭解測謊原理者，如使用反制方法，或在施測前服用類似鎮定劑或心律不整之藥物，更足以影響測謊結果。是被告說謊與否之測謊結果，本無足為其有利判斷之唯一論據，仍應依案內事證，綜合為整體判斷，方為適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53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我國就測謊是否為法定證據方法、如何實施、對於實施之爭執如何救濟、測謊結果有無證據能力，固均乏明文；但晚近實務多認為測謊在具備一定嚴格條件下，具有證據能力，可作為審判之參考，祇是不得採憑為唯一或絕對之依據而已，非絕對的優勢證據，從而被告就被訴事實所為否認或有利之供述，經測謊鑑定，縱無任何虛偽之情緒波動反應，但此與卷內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間，何者為可採，何者為不可採，仍應綜合卷內證據資料為合理之比較，無所謂一旦通過測謊，即應為有利於被告認定，換言之，法院縱然不採取此類證據方法，亦無損及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06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上開測謊鑑定報告，該實施鑑定日期（114年8月22日）與案發時間（112年6月28日）已相距甚遠，無法排除被告可能自我合理化其行為，使測謊結果及正確性受到影響，而測謊本身無法透過其他方式重覆檢驗以擔保其結果之正確性，徒憑上開測謊鑑定結果，無從據為被告供述真實性之判斷，況本案依A童之證述、A童之傷勢照片、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所述及其他補強證據，已足認A童案發時所受之右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性撕裂傷確係被告持不詳之利器剪A童之右手所造成，已如前述，自無從僅以被告所提出之測謊鑑定結果，資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又上開測謊鑑定結果為本院所不採，則被告之辯護人聲請傳喚李錦明到庭說明測謊鑑定結果及將被告另送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測謊鑑定，自無傳喚或送測謊鑑定調查之必要。
　㈢綜上所述，被告前開否認犯行之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傷害A童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部分：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A童係被告之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被告與A童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6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A童為前揭傷害行為，已屬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不法侵害之行為，核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罰則規定，自應依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予以論處。
　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查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A童則為000年00月出生，於案發時為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規定之未滿12歲之兒童。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
　㈢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五、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身為A童之繼母，案發時與A童同住，且明知A童尚屬年幼，不僅未善加保護、教養，反而以前開方式傷害A童並致其受有前開傷勢，所為實非可取，並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原審卷第27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0月。
　㈡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自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㈢至於供本案犯罪所用之不詳利器，並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係屬被告所有或屬違禁物，自無從宣告沒收，原審就此部分雖未說明，惟不影響判決本旨，由本院逕行補充說明即可，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慧倫提起公訴，檢察官Ａ０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　瑞　祥
　　　　　　　　　　　　　　　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陳　玉　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　姁　穗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85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霓 (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羅閎逸律師

            廖學能律師

            凃奕如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

易字第833號中華民國114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0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賴○霓（真實姓名詳卷）係成年人，其與乙男（真實姓名詳

    卷）為夫妻，A童（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

    卷，案發時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定義之

    兒童）為乙男與前女友所生之子，賴○霓為A童之繼母，賴○

    霓與A童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6款所定之家庭成員

    關係。A童出生後，主要居住在高雄市，由其祖母丙女（真

    實姓名詳卷）、祖父丁男（真實姓名詳卷）照顧，嗣因A童

    感染腸病毒，自112年6月19日起，前往賴○霓與乙男位在臺

    中市西區之住處（住址詳卷）居住，並由賴○霓及乙男共同

    照顧。賴○霓明知A童為未滿12歲之兒童，竟基於成年人故意

    對兒童傷害之犯意，於112年6月28日上午某時許，在上開住

    處內，持不詳利器剪A童之右手食指與中指指骨間相連接之

    肉，致使A童受有右手食指與中指間開放性撕裂傷達3公分之

    傷害。

二、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任黃雅琴律師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

    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

    資訊：一、遭受第49條或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二、施用

    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三、

    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

    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四、為刑事案

    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

    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

    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

    文。本案被害人A童（下稱A童）為000年00月生，案發時為

    未滿12歲之人，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定

    義之兒童，是依上揭規定，為免揭露足以識別A童身分之資

    訊，本判決關於A童及A童之父親、祖父母、被告賴○霓（下

    稱被告）等人之姓名及相關年籍資料均不予揭露，合先敘明

    。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

    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

    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

    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

    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

    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式得以順暢進行，

    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案判決內所引用下列

    卷內書證，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表示對該等證據無意見

    ，於本院審理時亦未就卷內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

    且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

    ，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依上開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傷害之犯行，辯稱

    ：我否認犯罪，我真的沒有拿剪刀剪A童的手云云。被告之

    辯護人辯護稱：⒈A童於112年11月13日接受臺中市警察局第

    一分局製作調查筆錄時，警察詢問A童是否還記得先前受傷

    ？傷勢部位？怎麼受傷？A童雖有回覆：我手部有受傷。剪

    刀（用手比）。但警察進一步探究如何受傷時，A童則迴避

    不願陳述。A童當時係由祖母丙女陪同製作筆錄，丙女供稱

    ：我親家曾打電話給我詢問我為什麼要教小朋友說「我要殺

    死媽媽」，我想說我沒有這樣教他，覺得很奇怪，後來看到

    影片才知道小朋友有說要媽媽死…等語。此外，丙女於112年

    11月13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明確證稱：（今日是否有提供

    影像給警察？）是。那是被害人父親傳給我的，但我不知道

    拍攝時間，他父親想表達被害人從以前就不喜歡被告，影片

    時間只有23秒，我看了之後只知道被害人有提到希望媽媽死

    掉，他指的就是被告…等語。茲因A童於案發當時才3歲又8個

    月大，A童從小就是由祖父母帶大，在高雄與祖父母同居，

    當時因為感染腸病毒的緣故，所以才由乙男暫時帶到臺中同

    住照顧。A童離開熟悉的高雄住所，又罹患疾病，所以内心

    難免會有惶恐不安的情況，是否因此當時作證時，對於被告

    充滿仇恨或敵意，希望能藉此機會讓大人將其送回高雄與祖

    父母團圓，亦非不可能。然原判決以A童在警詢時的片面陳

    述，作為認定被告構成本案犯罪之不利證據使用，恐有疑義

    。⒉被告與乙男結婚前，已育有2名子女，與乙男結婚後又生

    一個，而乙男與前女友則育有3名子女（包含A童)，除了A童

    交由祖父母照顧外，被告與乙男平時在臺中必須同時照顧5

    名子女，依乙男於113年1月4日訊問筆錄足證，乙男也認為

    被告與5名子女相處融洽，並無家庭暴力的情事或隱憂。A童

    平時係由祖父母照顧，只是因為在案發時感染腸病毒，而祖

    母丙女又要住院，所以才暫時帶來臺中交由乙男與被告共同

    照顧。換言之，被告當時要同時照顧6名子女，不僅無暇與A

    童產生衝突，也沒有必要、沒有動機要持利器去傷害A童。

    原判決雖認定乙男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無法作為有利於

    被告之證據使用，然乙男於112年12月21日在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第一分局製作警詢筆錄時，警察詢問乙男對於A童所稱

    右側食指與中指間有3公分切面平整之傷口，是剪刀剪的，

    有何意見？乙男明確證稱：我認為他是在說謊，因為當下他

    手上是沒東西的等語。此外，A童的祖父丁男於113年1月9日

    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明確證稱：(問：112年6月28日，被害

    人送醫有發現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間的肉裂開受傷，就此部

    分，被害人有無跟你說過那個傷是如何發生的？)他回到高

    雄之後我有問他，他說他自己不小心弄到的。(問：依據社

    工的說法，被害人說是被告用的，有何意見？）我有問他是

    不是他媽媽用的，他說不是，但我沒有問他為什麼跟社工說

    是他媽媽用的，我有問他為什麼會不小心，他說他跌倒。(

    問：你是何時跟被害人確認手是如何受傷的？）是上次陪被

    害人和我太太來地檢署開庭後，我回去問被害人的…等語。

    乙男與丁男前開證述，均屬有利於被告之證據，原判決未予

    採計，且未敘明不可採之理由，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判決當然違背法令。⒊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於113年1月12日函

    覆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於說明二表示：「本案依據本院耳

    鼻喉科主治醫師回覆：病患於112年11月25日至本院就診，

    理學檢查發現兩耳耳膜正常，安排純音聽力檢查，由於病童

    無法合作（疑似過動）因此無法得知確切聽力閥值…」等語

    ，證明A童似有過動的情況，而A童於案發時未滿4歲，其心

    智年齡與身心狀況，是否具有充分的認知與認識，能理性地

    與檢警或者社工人員，溝通及說明其就案發當時的經過以及

    造成傷害的原因，似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依A童於115年3

    月12日於本院之供述，A童表示他已經年滿6歲，目前與祖父

    母同住，在大班就讀，還記得被告，也記得3歲多的時候曾

    經到臺中與父親及被告同住，但忘記當時為什麼要暫時搬到

    臺中，經提示案發時的受傷照片予A童檢視，A童表示他記得

    有受傷這件事情，但是忘記當時為什麼受傷，也不記得有沒

    有接觸剪刀、膠帶台或者其他鋒利的器具，進一步追問被告

    是否有傷害A童的行為，A童表示沒有。依常理而論，倘若被

    告真的有以剪刀或利刃剪A童右手食指與中指指骨間相連接

    之肉，造成A童受有傷害，這樣的痛楚勢必刻骨銘心，即便

    是發生在未滿4歲的幼年時期，經過2年多，也很難會忘記，

    如果真的是被告所剪，則A童對於被告的恨，應該是一輩子

    也忘不了，絕無可能到了法院會作出對於被告有利之供述。

    更何況被告於本案案發後，已經2年多沒有與A童碰面或接觸

    ，雙方毫無任何利害關係，且A童在法院是在隔離室，有社

    工的陪伴，其供述的内容顯然是更貼近真實。雖然檢察官於

    反詰問時，詢問A童作證前祖父母是否有教導A童必須作出有

    利於被告的供述，而A童供稱不知道等語，並以此認定A童的

    供述已經受到污染，然被告於113年間已與A童的父親離婚，

    雙方雖然育有一子，但均係由被告扶養並與被告同住，檢察

    官表示雙方育有一子，則被告的前夫及其父母，就有迴護被

    告之高度可能，而教導A童到法院時必須陳述與事實不符的

    内容，以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被告既然已與A童的

    父親離婚，A童的父親及其父母，即便對於被告沒有恨之入

    骨，也必然不會有什麼親情存在，至多只是孫子的生母而已

    ，對於A童的祖父母而言，A童也是其血緣上的至親，不僅從

    小照顧到大，目前也仍繼續同住、照顧，A童的祖父理應以

    最有利於A童的角度，讓A童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親見親聞，

    並無任何迴護被告之可能，檢察官稱A童的供述已經遭到嚴

    重的污染，此純屬主觀臆測，並無客觀事證得以為憑，自不

    足採。⒋原判決認定被告有罪之主要證據來自於證人廖健泰

    歷次之供述，然依證人廖健泰於原審之供述，辯護人問：當

    時被害人有無跟你說他的傷口如何造成的？證人廖健泰答：

    「他說是遭被告用剪刀所弄傷的，我有詢問過程，但他當下

    的情緒是很害怕的，所以他其實不太能夠陳述實際過程…」

    等語，足以證明證人廖健泰表示A童講得不清不楚。辯護人

    再問：其餘被害人有沒有再說什麼事情？證人廖健泰稱:「

    他就沒辦法再講那麼多了。」等語，足以證明原判決所採認

    證人廖健泰之供述，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該證據明

    顯屬於傳聞證據，來自於A童的轉述或觀察A童的言行舉止。

    此外，進一步檢視A童歷次之供述，A童顯然沒有明確表示傷

    害是被告所為，A童至多僅以肢體語言表示是剪刀弄傷的，

    但他從來沒有說過是被告造成A童傷害的，檢察官於原審辯

    論時表示證人廖健泰是一個很好的補強證據，但證人廖健泰

    要補強誰的證據？如果要用證人廖健泰的供述直接認定被告

    有罪，這又是一個傳聞證據，依照最高法院歷年穩定的見解

    ，傳聞證據不能夠作為有罪認定的證據，證人廖健泰的身分

    是社工，A童在臺中與父親及被告同住時，雖曾經有通報過

    一些照顧不善的問題，然與A童同住者不是只有被告，還有A

    童的父親，以及很多位的哥哥、姐姐，是個很大的家庭，而

    這些哥哥、姐姐都是小朋友，很多都是10歲以下的，所以彼

    此之間或許在玩鬧的過程中，有一些衝突造成傷害，這都有

    可能。更重要的是A童有過動症，他到底能不能夠清楚表達

    他的想法，絕對是存疑的，且證人廖健泰也說A童講得不清

    不楚，如果A童講得不清不楚，社工他去做訪視時，就先入

    為主認為A童在這個家庭裡絕對沒有被好好的照顧，A童不會

    說謊，A童受了這麼大的傷害，一定是有人故意去傷害他，

    但問題是故意傷害他的這個人究竟是誰？依嚴格證據法則，

    要判決被告有罪必須存有一般人均能確信其為真實之證據，

    而不能以傳聞證據或臆測的方式，認為當時在場者除了A童

    外，就只有被告，因此就一定是被告故意傷害A童，原判決

    認定被告構成犯罪，證據明顯不足，判決當然違背法令。⒌

    本案被告始終否認有對A童為傷害行為，經與辯護人討論上

    訴事宜，辯護人建議其可以先做測謊鑑定，以證明自身清白

    ，嗣自費進行測謊，測謊結果顯示並無不實反應，該測謊鑑

    定之結果，自可作為被告證述沒有犯罪之補強證據，雖檢察

    官於辯論時多次主張測謊沒有證據能力，不能作為認定是否

    構成犯罪之證據使用，仍然應該可以作為彈劾證據使用，測

    謊最主要的作用，如果發現受測的人是說謊，可以透過鑑定

    結果，再去找其他的證據，來判斷受測者到底有沒有犯罪，

    如果測謊的結果顯示沒有說謊，也可以從這個報告，去彈劾

    其他指訴的證據，來還被告清白。本案被告再三保證絕對沒

    有拿剪刀去剪A童，因在場者只有被告與A童，現場也沒有查

    到行兇的剪刀或鋒利的器具，要如何證明被告的清白，唯一

    的辦法就是請被告自己去測謊，被告在李錦明事務所進行測

    謊，測謊報告出來後，李錦明有與辯護人聯繫，希望辯護人

    可以聲請法院傳喚他到庭作證，因為這個測謊比較特殊，李

    錦明用了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使用刺激法，設計了幾個問

    題，被告有沒有用剪刀去剪被害人，鑑定的結果顯示被告沒

    有說謊；其次李錦明又使用緊張高點法，設計幾個問題，叫

    被告全部回答否定，裡面有的問題是不是剪刀弄傷的？有沒

    有被膠帶台弄傷的？結果發現在膠帶台弄傷的部分，被告回

    答否定是說謊的，顯見被告主觀意識認為小孩撕裂傷是膠帶

    台弄傷的，所以證明被告確實沒有說謊。再者，A童回到高

    雄與祖父母同住時，有與其父親碰面，A童的父親詢問A童是

    不是被告使用剪刀去傷害A童，從錄影的内容可知A童的應答

    是很自然的，也顯然是沒有說謊。從以上這些資料可以顯示

    被告確實沒有傷害A童，更何況被告在同時間必須同時照顧5

    、6個小孩，也沒有出現過被告曾經有虐童的紀錄，如果她

    不是愛護小孩，她不可能生了那麼多個小孩，又要照顧前夫

    的小孩，又要照顧與A童父親所生的小孩，還要同時照顧A童

    。⒍綜上所述，原判決有事實及理由上之違背法令，且此項

    違背法令足以影響本案事實認定及適用法律之結果，足以動

    搖原判決認定之犯行之成立與否，影響被告權益甚深，請詳

    為審酌，准予撤銷原判決，改諭知被告無罪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係A童之繼母，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6款所

    定之家庭成員關係，A童原與其祖父母同住在高雄市，因感

    染腸病毒而至臺中與被告及乙男同住在臺中市住處內，於11

    2年6月28日A童送醫後，經診斷受有右手食指與中指間開放

    性撕裂傷達3公分之傷勢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

    原審審理時供承在卷（偵卷第68至69、166頁、原審卷第49

    至50、270頁），核與證人A童、丙女、丁男於警詢、偵查中

    ，證人乙男、社工廖健泰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人徐冠瑜

    於原審審理時分別證述此部分之情節相符（偵卷第53至54、

    57至61、163至167、178至179、193至194、227至228頁、原

    審卷第222至265頁），復有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

    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被

    告住處相關桌子照片、A童受傷照片、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112年12月4日家防護字第1120025495號函檢送

    A童個案摘要表、A童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病歷資料（含

    傷勢照片）、員警職務報告檢附被告住處（含房間）之蒐證

    照片、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摘要表、中國

    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2年11月10日院醫事字第1120016904號

    函檢附A童之病歷資料附卷可稽（偵卷第25至27、31至34、7

    5至79、95至144、199至213、231至233、241至290頁），是

    此部分之事實，先堪予認定。

　⒉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因之前A童的眉毛處有受傷，有去醫院縫

    針，6月28日那天我要幫A童換藥，我就帶著A童進到房間內

    ，過程中A童一直哭鬧、掙扎，後來我就扶著A童的肩膀進到

    房間，我叫A童在桌子等我，我要去拿放在房間内電視下方

    櫃子的紗布，我叫A童在書桌旁邊等，我蹲下來拿紗布，背

    對A童應該在1分鐘以内，我拿到紗布走過去書桌，我看見A

    童站著雙手交握放在額頭上，我看到A童有流血，我把A童的

    手拉開，發現A童的手受傷，當時乙男在客廳，我就叫乙男

    趕快進來等語（偵卷第166頁），核與證人乙男於原審審理

    時具結證稱：案發時被告帶著A童去房間內換藥，我跟在他

    們後面，我才走到一半，他們已經進到房間內，後來我就聽

    到被告說A童手受傷了，我才進去房間，我沒有看到A童受傷

    的過程等語（原審卷第223、227、228、230頁），互核一致

    ，堪認A童受傷時僅有被告及A童在住處房間內。

　⒊觀諸被告住處房間內之桌子（偵卷第31至32頁），其邊角為

    圓弧設計，無尖銳稜角，依照一般常理判斷，應無造成A童

    受有手指3公分開放性撕裂傷之可能，且中國醫藥大學兒童

    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

    案建議表，亦評估認A童傷勢：「右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

    性撕裂傷，長約3cm切面邊緣平整，應為利器切割之結果。…

    …依轉介單上所附案父母所述之桌子（即被告住處房間內之

    桌子）照片，此類桌子商品桌子邊緣通常經過磨光滾邊處理

    ，不至於鋒利如刀面，以孩童玩耍將手指縫插入桌邊行為至

    多造成小的瘀傷、挫傷，但不至於如同案主（即A童）6月28

    日至急診時由食指和中指間顯著開放性撕裂傷」（偵卷第26

    頁），依A童受傷之位置、傷勢形狀、被告住處房間內桌子

    等面向，堪認A童上開傷勢非屬意外傷所致。

　⒋證人A童於警詢時經員警詢問：「是否還記得先前受傷情形？

    傷勢部位？怎麼受傷？」，A童答稱：「我手部有受傷，剪

    刀（用手比）」等語，其後對於警方詢問均迴避不願陳述（

    偵卷第53頁）；於偵查中檢察官詢問時：「（問：你今年幾

    歲？）答：4歲。（問：你和誰住？）答：（手比坐在旁邊

    的祖母）。（問：你現在有在上學嗎？）答：（搖頭）。（

    問：你今天是怎麼來這裡的？）答：（沈默）。（問：你之

    前曾經和爸爸住在一起？）答：（點頭）。（問 ：跟爸爸

    住在一起的時候，家裡面還有沒有其他人？）答 ：（點頭

    ）。（問：那個其他人是誰？）答：（微笑不答） 。（問

    ：你之前是不是有受傷？）答：（點頭）。（問：你還記得

    是哪裡受傷嗎？）答：（比手）。（問：你還記得是怎麼受

    傷的嗎？）答：（微笑不答）。（問：你剛才比手受傷，是

    你自己弄受傷的嗎？）答：（搖頭）。（問：你不是自己弄

    受傷的，是誰弄傷你的？）答：（沈默）。（問：除了手受

    傷之外，之前還有沒有其他地方受傷？）答：（搖頭 ）。

    （問：你喜歡和阿嬤住在一起嗎？）答：（點頭）。（問：

    你的手現在還會痛嗎？）答：（搖頭）。（問：你還有什麼

    想跟我們說的嗎？）答：（搖頭）。（問：你想要和爸爸住

    在一起嗎？）答：（搖頭）。（問：你為什麼不想和爸爸住

    在一起？）答：不知道。」等語（偵卷第57至58頁）。又細

    觀A童之傷勢照片（偵卷第33至34頁），明顯可見右手食指

    及中指間有切面邊緣平整長達3公分之開放性撕裂傷，並非

    表淺傷，且有一定之深度，甚至持續滲血，另傷口邊緣較為

    平整，無不規則形狀，亦無常見摳抓所致鋸齒狀邊緣；且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就A童之傷勢亦函覆稱：「以傷勢嚴重

    程度、外觀型態等，就病童（即A童）事發年齡僅3歲9個月

    大，不可能自己摳、抓而造成如此傷勢」等語（原審卷第93

    頁）。是依A童上開所述、A童之傷勢照片及上開函文所述，

    堪認A童上開所受之右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性撕裂傷確係

    遭他人以類似剪刀之利器傷害所致。

　⒌本案A童受有上開傷害時僅有被告與A童在住處房間內，並無

    其他第三人在場親見其事，雖A童之指證除須與事實相符，

    而無重大瑕疵外，且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

    確有相當之真實性，始得據以論罪科刑。然按所謂補強證據

    ，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

    證供述所見所聞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供述事實之真

    實性，即已充分。而證人陳述之證言中，關於轉述其聽聞自

    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部分，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

    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其中得以作為情況證據

    （間接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

    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者，其待證事實與證人之

    知覺間有關聯性，則為適格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14年度

    台上字第140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除證人A童於警詢、

    偵查中所述其上開所受之傷害係他人以類似剪刀之利器所致

    外，復有A童之傷勢照片、被告住處房間內照片、中國醫藥

    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

    /診斷個案建議表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函文可資佐證，

    上開事證並非轉述A童於訴訟外自陳被害經過之累積證據，

    自得採為證明本案事實之補強證據。且證人即社工廖健泰於

    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當時於急診室詢問A童傷口如何造成的

    ，A童說是被告拿剪刀弄傷的，A童當下情緒害怕、恐懼，然

    後一直哭，之後將A童安置在保母家的期間，只要提到要跟

    家人會面，A童就會很抗拒，前往會面的過程中也會很緊張

    、會哭，A童很害怕見到被告等語（原審卷第254、255、260

    、262、264頁）；證人丙女於警詢時證稱：A童案發後回高

    雄，沒有提到被何人傷害過，初期回去的時候，心情低落不

    願說話，而且見到被告就會害怕，只要提到要回臺中，他就

    會抗拒不要等語（偵卷第54頁）；再佐以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5年1月2日中市社家訪字第1140191137號函檢送之A童個案

    摘要表（置於本院訴訟資料密封袋內）所示，社工案發當日

    至醫院與A童釐清案情，除描述案發過程，A童明顯感到恐懼

    、害怕及不斷哭泣無法陳述，對於返家感到擔心，轉換由保

    母照顧期間，A童會表達對照顧者的喜歡，但外出聽到「走

    」的指令會表現焦慮，不斷詢問照顧者目的地，A童有情緒

    反應時，會不斷地摳、抓在身上的傷口，由高雄祖父母親屬

    安置照顧期間，112年11月13日因須返回臺中製作警詢筆錄

    ，當天路程中明顯感受到A童對於返回臺中較擔心，需安撫

    ，且對於社工或警員欲關心其受傷的部位，A童會抗拒給其

    他人看等語，是依上開證人廖健泰、丙女所述A童於本案案

    發後之心理狀態、情緒反應及上開個案摘要表所示內容，可

    知A童確有一般遭重大傷害被害者常見之恐懼、害怕、不願

    面對施暴者及回到案發地點等情緒反應，A童被害後之情緒

    反應與其被害事實具有關聯性，自亦得為補強證據。綜核上

    開證據，A童所受之傷勢係遭他人以類似剪刀之利器傷害傷

    害所造成，而本案案發時僅有被告與A童在住處房間內，A童

    受到上開重大傷害後確有出現恐懼、害怕，且害怕與被告見

    面及抗拒返回臺中住處等情狀，堪認A童所受上開傷勢確係

    被告持不詳之利器剪A童之右手所造成。

　⒍辯護人雖辯護稱：依證人乙男證稱可知被告將A童帶進房間的

    時間相當短暫，不會有時間拿剪刀或利器傷害A童，而被告

    從頭至尾亦無持有剪刀或利器等語。然證人乙男於偵查中具

    結證稱：被告牽著A童的手要進房間換藥，我跟在後面進去

    ，房間內有一個木桌，木桌的支撐腳架是鐵製，A童進去有

    拉門、拉桌子，我叫A童不要亂動，之後就看到A童受傷了，

    不知道A童怎麼受傷的等語（偵卷第165頁）；嗣於原審審理

    時改證稱：被告帶著A童去房間內換藥，我跟在他們後面，

    我才走到一半，他們已經進到房間內，後來我就聽到被告說

    A童手受傷了，我才走進房間，我進去後就看到A童的手在流

    血，當時被告是站在電視櫃那邊拿紗布，被告手上只有拿紗

    布，並沒有拿剪刀或利器，剪刀是我在化妝桌拿到的等語（

    原審卷第223、226、228、230、234頁），證人乙男就A童受

    傷時點、受傷經過之證詞前後矛盾，且證人乙男於原審審理

    時亦證稱：沒有看到A童受傷的過程等語（原審卷第230頁）

    ，是證人乙男就此部分之證述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另

    證人丁男雖於偵查中證稱：A童回到高雄之後我有問他，他

    說他自己不小心弄到的，我有問他是不是他媽媽用的，他說

    不是，但我沒有問他為什麼跟社工說是他媽媽用的，我有問

    他為什麼會不小心，他說他跌倒，是上次陪A童和我太太來

    地檢署開庭後，我回去問A童的等語（偵卷第178頁），然證

    人丁男上開所述係聽聞自A童所述，屬與A童之陳述具同一性

    之累積證據，且證人丁男於案發時並未在場親自見聞，是證

    人丁男就此部分之證述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⒎證人A童雖於本院審理時就案發之過程多以不記得、不知道、

    沒有、忘記了、沒印象等語回答（本院卷第279至282頁），

    致與其於偵查中之證述有所不符。惟按證人證述前後不符或

    有出入，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審理所

    得之心證，為合理之取捨判斷，且同一證人前後證述情節彼

    此有異，則採信其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不相容部分之

    證詞，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4502號判決要旨參照）；又人之記憶常隨時間

    演進而消退，被害人更會因為厭惡或恐懼而不願意回憶事件

    發生經過，則被害人或因歷時已久、或因不願回憶，而記憶

    不清，亦符常情。A童於警詢時就其案發時所受之右側食指

    與中指指間開放性撕裂傷已明確表示係剪刀之利器所造成，

    於偵查中亦明確表示所受之傷並非自己弄傷的，而觀其於偵

    查中所述之用語顯屬簡短稚嫩，多以點頭、搖頭、沉默等方

    式表示，符合幼兒之用字遣詞習慣及認知，與其指述案發時

    3歲9個月年齡之認知、溝通及表達能力相當，實難遽認有何

    受成年人誘導、暗示、教唆之可能，況A童年紀尚屬稚幼，

    倘非真實發生過、親身經歷使其記憶有所根本，應無受他人

    指導而故為虛偽之可能，是A童於本院審理時雖因時隔已久

    或不願意回憶事件發生經過而記憶不清，然綜觀A童之整體

    證述，既無足以動搖構成要件基礎之重大瑕疵，自不得以此

    遽認其證述有何虛妄，而全然不可採信。

　⒏被告雖於114年8月22日自行前往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測

    謊，並提出該公司之測謊鑑定書，說明該測謊鑑定以刺激測

    試法、區域比對法測試被告關於「那天（112/6/28)上午你

    有沒有用任何器具弄傷A童的手？（答：沒有）」、「那天

    （112/6/28)上午你有用任何器具弄傷A童的手嗎？（答：沒

    有）」等問題之回答，均無不實反應，另以緊張高點法測試

    認依被告之認知，A童的手是被膠帶枱弄傷的等語（本院卷

    第25至76頁），主張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然按所謂「測謊

    」，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容易產生恐懼、不安、與情境經

    驗等情緒波動反應，乃以科學方法，由施測人利用測謊儀器

    ，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記錄，用以判別受

    測者之供述是否真實之技術。是「測謊」在本質上並非針對

    「謊言」本身加以偵測，而是在檢測人體血壓、脈博、呼吸

    及皮膚導電反應引起之生理變化，用以研判受測人所述是否

    屬實。然測謊中之生理反應不一定全然來自說謊，受測者於

    施測時之緊張情緒、疾病、激憤、冷靜之自我抑制，甚或為

    受測以外之其他事件所影響，皆有可能引起相同或類似之生

    理反應，故是否說謊與生理反應之變化間，有無必然之因果

    關係，並非無疑；且受測者倘具特殊之人格特質，有無可能

    說謊與否，皆不致產生不同之情緒波動反應，亦無實證研究

    數據可憑；而案發過久，受測者情緒如已平復，或已合理化

    其行為，降低其罪惡感，測謊之準確性亦難免受影響；尤以

    人類皆有避險之本能，瞭解測謊原理者，如使用反制方法，

    或在施測前服用類似鎮定劑或心律不整之藥物，更足以影響

    測謊結果。是被告說謊與否之測謊結果，本無足為其有利判

    斷之唯一論據，仍應依案內事證，綜合為整體判斷，方為適

    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53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

    者，我國就測謊是否為法定證據方法、如何實施、對於實施

    之爭執如何救濟、測謊結果有無證據能力，固均乏明文；但

    晚近實務多認為測謊在具備一定嚴格條件下，具有證據能力

    ，可作為審判之參考，祇是不得採憑為唯一或絕對之依據而

    已，非絕對的優勢證據，從而被告就被訴事實所為否認或有

    利之供述，經測謊鑑定，縱無任何虛偽之情緒波動反應，但

    此與卷內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間，何者為可採，何者為不可採

    ，仍應綜合卷內證據資料為合理之比較，無所謂一旦通過測

    謊，即應為有利於被告認定，換言之，法院縱然不採取此類

    證據方法，亦無損及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上字第606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上開測謊鑑定報告

    ，該實施鑑定日期（114年8月22日）與案發時間（112年6月

    28日）已相距甚遠，無法排除被告可能自我合理化其行為，

    使測謊結果及正確性受到影響，而測謊本身無法透過其他方

    式重覆檢驗以擔保其結果之正確性，徒憑上開測謊鑑定結果

    ，無從據為被告供述真實性之判斷，況本案依A童之證述、A

    童之傷勢照片、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

    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所述及其他補強

    證據，已足認A童案發時所受之右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性

    撕裂傷確係被告持不詳之利器剪A童之右手所造成，已如前

    述，自無從僅以被告所提出之測謊鑑定結果，資為對被告有

    利之認定。又上開測謊鑑定結果為本院所不採，則被告之辯

    護人聲請傳喚李錦明到庭說明測謊鑑定結果及將被告另送法

    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測謊鑑定，自無傳喚

    或送測謊鑑定調查之必要。

　㈢綜上所述，被告前開否認犯行之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不足

    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傷害A童之犯行，洵堪認定

    ，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部分：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

    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

    、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A童係被告之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

    親，被告與A童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6款所定之家

    庭成員關係，被告對A童為前揭傷害行為，已屬家庭成員間

    實施身體不法侵害之行為，核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

    所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

    無罰則規定，自應依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

    規定予以論處。

　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

    年人故意對兒童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之特殊要件

    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

    ，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查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A童

    則為000年00月出生，於案發時為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

    障法第2條所規定之未滿12歲之兒童。是核被告所為，係犯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

    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

　㈢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五、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身為A童之繼母，案發時與A童同住，且明知A童尚屬年幼，

    不僅未善加保護、教養，反而以前開方式傷害A童並致其受

    有前開傷勢，所為實非可取，並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

    度，兼衡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原審卷第272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0月。

　㈡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被告上訴意旨

    ，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自無理由，其上訴

    應予駁回。

　㈢至於供本案犯罪所用之不詳利器，並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

    係屬被告所有或屬違禁物，自無從宣告沒收，原審就此部分

    雖未說明，惟不影響判決本旨，由本院逕行補充說明即可，

    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慧倫提起公訴，檢察官Ａ０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　瑞　祥

　　　　　　　　　　　　　　　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陳　玉　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　姁　穗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85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霓 (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羅閎逸律師

            廖學能律師

            凃奕如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833號中華民國114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0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賴○霓（真實姓名詳卷）係成年人，其與乙男（真實姓名詳卷）為夫妻，A童（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案發時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定義之兒童）為乙男與前女友所生之子，賴○霓為A童之繼母，賴○霓與A童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6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A童出生後，主要居住在高雄市，由其祖母丙女（真實姓名詳卷）、祖父丁男（真實姓名詳卷）照顧，嗣因A童感染腸病毒，自112年6月19日起，前往賴○霓與乙男位在臺中市西區之住處（住址詳卷）居住，並由賴○霓及乙男共同照顧。賴○霓明知A童為未滿12歲之兒童，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傷害之犯意，於112年6月28日上午某時許，在上開住處內，持不詳利器剪A童之右手食指與中指指骨間相連接之肉，致使A童受有右手食指與中指間開放性撕裂傷達3公分之傷害。

二、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任黃雅琴律師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一、遭受第49條或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三、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害人A童（下稱A童）為000年00月生，案發時為未滿12歲之人，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定義之兒童，是依上揭規定，為免揭露足以識別A童身分之資訊，本判決關於A童及A童之父親、祖父母、被告賴○霓（下稱被告）等人之姓名及相關年籍資料均不予揭露，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案判決內所引用下列卷內書證，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表示對該等證據無意見，於本院審理時亦未就卷內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且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上開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傷害之犯行，辯稱：我否認犯罪，我真的沒有拿剪刀剪A童的手云云。被告之辯護人辯護稱：⒈A童於112年11月13日接受臺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製作調查筆錄時，警察詢問A童是否還記得先前受傷？傷勢部位？怎麼受傷？A童雖有回覆：我手部有受傷。剪刀（用手比）。但警察進一步探究如何受傷時，A童則迴避不願陳述。A童當時係由祖母丙女陪同製作筆錄，丙女供稱：我親家曾打電話給我詢問我為什麼要教小朋友說「我要殺死媽媽」，我想說我沒有這樣教他，覺得很奇怪，後來看到影片才知道小朋友有說要媽媽死…等語。此外，丙女於112年11月13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明確證稱：（今日是否有提供影像給警察？）是。那是被害人父親傳給我的，但我不知道拍攝時間，他父親想表達被害人從以前就不喜歡被告，影片時間只有23秒，我看了之後只知道被害人有提到希望媽媽死掉，他指的就是被告…等語。茲因A童於案發當時才3歲又8個月大，A童從小就是由祖父母帶大，在高雄與祖父母同居，當時因為感染腸病毒的緣故，所以才由乙男暫時帶到臺中同住照顧。A童離開熟悉的高雄住所，又罹患疾病，所以内心難免會有惶恐不安的情況，是否因此當時作證時，對於被告充滿仇恨或敵意，希望能藉此機會讓大人將其送回高雄與祖父母團圓，亦非不可能。然原判決以A童在警詢時的片面陳述，作為認定被告構成本案犯罪之不利證據使用，恐有疑義。⒉被告與乙男結婚前，已育有2名子女，與乙男結婚後又生一個，而乙男與前女友則育有3名子女（包含A童)，除了A童交由祖父母照顧外，被告與乙男平時在臺中必須同時照顧5名子女，依乙男於113年1月4日訊問筆錄足證，乙男也認為被告與5名子女相處融洽，並無家庭暴力的情事或隱憂。A童平時係由祖父母照顧，只是因為在案發時感染腸病毒，而祖母丙女又要住院，所以才暫時帶來臺中交由乙男與被告共同照顧。換言之，被告當時要同時照顧6名子女，不僅無暇與A童產生衝突，也沒有必要、沒有動機要持利器去傷害A童。原判決雖認定乙男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無法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然乙男於112年12月21日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製作警詢筆錄時，警察詢問乙男對於A童所稱右側食指與中指間有3公分切面平整之傷口，是剪刀剪的，有何意見？乙男明確證稱：我認為他是在說謊，因為當下他手上是沒東西的等語。此外，A童的祖父丁男於113年1月9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明確證稱：(問：112年6月28日，被害人送醫有發現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間的肉裂開受傷，就此部分，被害人有無跟你說過那個傷是如何發生的？)他回到高雄之後我有問他，他說他自己不小心弄到的。(問：依據社工的說法，被害人說是被告用的，有何意見？）我有問他是不是他媽媽用的，他說不是，但我沒有問他為什麼跟社工說是他媽媽用的，我有問他為什麼會不小心，他說他跌倒。(問：你是何時跟被害人確認手是如何受傷的？）是上次陪被害人和我太太來地檢署開庭後，我回去問被害人的…等語。乙男與丁男前開證述，均屬有利於被告之證據，原判決未予採計，且未敘明不可採之理由，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判決當然違背法令。⒊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於113年1月12日函覆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於說明二表示：「本案依據本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回覆：病患於112年11月25日至本院就診，理學檢查發現兩耳耳膜正常，安排純音聽力檢查，由於病童無法合作（疑似過動）因此無法得知確切聽力閥值…」等語，證明A童似有過動的情況，而A童於案發時未滿4歲，其心智年齡與身心狀況，是否具有充分的認知與認識，能理性地與檢警或者社工人員，溝通及說明其就案發當時的經過以及造成傷害的原因，似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依A童於115年3月12日於本院之供述，A童表示他已經年滿6歲，目前與祖父母同住，在大班就讀，還記得被告，也記得3歲多的時候曾經到臺中與父親及被告同住，但忘記當時為什麼要暫時搬到臺中，經提示案發時的受傷照片予A童檢視，A童表示他記得有受傷這件事情，但是忘記當時為什麼受傷，也不記得有沒有接觸剪刀、膠帶台或者其他鋒利的器具，進一步追問被告是否有傷害A童的行為，A童表示沒有。依常理而論，倘若被告真的有以剪刀或利刃剪A童右手食指與中指指骨間相連接之肉，造成A童受有傷害，這樣的痛楚勢必刻骨銘心，即便是發生在未滿4歲的幼年時期，經過2年多，也很難會忘記，如果真的是被告所剪，則A童對於被告的恨，應該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絕無可能到了法院會作出對於被告有利之供述。更何況被告於本案案發後，已經2年多沒有與A童碰面或接觸，雙方毫無任何利害關係，且A童在法院是在隔離室，有社工的陪伴，其供述的内容顯然是更貼近真實。雖然檢察官於反詰問時，詢問A童作證前祖父母是否有教導A童必須作出有利於被告的供述，而A童供稱不知道等語，並以此認定A童的供述已經受到污染，然被告於113年間已與A童的父親離婚，雙方雖然育有一子，但均係由被告扶養並與被告同住，檢察官表示雙方育有一子，則被告的前夫及其父母，就有迴護被告之高度可能，而教導A童到法院時必須陳述與事實不符的内容，以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被告既然已與A童的父親離婚，A童的父親及其父母，即便對於被告沒有恨之入骨，也必然不會有什麼親情存在，至多只是孫子的生母而已，對於A童的祖父母而言，A童也是其血緣上的至親，不僅從小照顧到大，目前也仍繼續同住、照顧，A童的祖父理應以最有利於A童的角度，讓A童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親見親聞，並無任何迴護被告之可能，檢察官稱A童的供述已經遭到嚴重的污染，此純屬主觀臆測，並無客觀事證得以為憑，自不足採。⒋原判決認定被告有罪之主要證據來自於證人廖健泰歷次之供述，然依證人廖健泰於原審之供述，辯護人問：當時被害人有無跟你說他的傷口如何造成的？證人廖健泰答：「他說是遭被告用剪刀所弄傷的，我有詢問過程，但他當下的情緒是很害怕的，所以他其實不太能夠陳述實際過程…」等語，足以證明證人廖健泰表示A童講得不清不楚。辯護人再問：其餘被害人有沒有再說什麼事情？證人廖健泰稱:「他就沒辦法再講那麼多了。」等語，足以證明原判決所採認證人廖健泰之供述，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使用，該證據明顯屬於傳聞證據，來自於A童的轉述或觀察A童的言行舉止。此外，進一步檢視A童歷次之供述，A童顯然沒有明確表示傷害是被告所為，A童至多僅以肢體語言表示是剪刀弄傷的，但他從來沒有說過是被告造成A童傷害的，檢察官於原審辯論時表示證人廖健泰是一個很好的補強證據，但證人廖健泰要補強誰的證據？如果要用證人廖健泰的供述直接認定被告有罪，這又是一個傳聞證據，依照最高法院歷年穩定的見解，傳聞證據不能夠作為有罪認定的證據，證人廖健泰的身分是社工，A童在臺中與父親及被告同住時，雖曾經有通報過一些照顧不善的問題，然與A童同住者不是只有被告，還有A童的父親，以及很多位的哥哥、姐姐，是個很大的家庭，而這些哥哥、姐姐都是小朋友，很多都是10歲以下的，所以彼此之間或許在玩鬧的過程中，有一些衝突造成傷害，這都有可能。更重要的是A童有過動症，他到底能不能夠清楚表達他的想法，絕對是存疑的，且證人廖健泰也說A童講得不清不楚，如果A童講得不清不楚，社工他去做訪視時，就先入為主認為A童在這個家庭裡絕對沒有被好好的照顧，A童不會說謊，A童受了這麼大的傷害，一定是有人故意去傷害他，但問題是故意傷害他的這個人究竟是誰？依嚴格證據法則，要判決被告有罪必須存有一般人均能確信其為真實之證據，而不能以傳聞證據或臆測的方式，認為當時在場者除了A童外，就只有被告，因此就一定是被告故意傷害A童，原判決認定被告構成犯罪，證據明顯不足，判決當然違背法令。⒌本案被告始終否認有對A童為傷害行為，經與辯護人討論上訴事宜，辯護人建議其可以先做測謊鑑定，以證明自身清白，嗣自費進行測謊，測謊結果顯示並無不實反應，該測謊鑑定之結果，自可作為被告證述沒有犯罪之補強證據，雖檢察官於辯論時多次主張測謊沒有證據能力，不能作為認定是否構成犯罪之證據使用，仍然應該可以作為彈劾證據使用，測謊最主要的作用，如果發現受測的人是說謊，可以透過鑑定結果，再去找其他的證據，來判斷受測者到底有沒有犯罪，如果測謊的結果顯示沒有說謊，也可以從這個報告，去彈劾其他指訴的證據，來還被告清白。本案被告再三保證絕對沒有拿剪刀去剪A童，因在場者只有被告與A童，現場也沒有查到行兇的剪刀或鋒利的器具，要如何證明被告的清白，唯一的辦法就是請被告自己去測謊，被告在李錦明事務所進行測謊，測謊報告出來後，李錦明有與辯護人聯繫，希望辯護人可以聲請法院傳喚他到庭作證，因為這個測謊比較特殊，李錦明用了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使用刺激法，設計了幾個問題，被告有沒有用剪刀去剪被害人，鑑定的結果顯示被告沒有說謊；其次李錦明又使用緊張高點法，設計幾個問題，叫被告全部回答否定，裡面有的問題是不是剪刀弄傷的？有沒有被膠帶台弄傷的？結果發現在膠帶台弄傷的部分，被告回答否定是說謊的，顯見被告主觀意識認為小孩撕裂傷是膠帶台弄傷的，所以證明被告確實沒有說謊。再者，A童回到高雄與祖父母同住時，有與其父親碰面，A童的父親詢問A童是不是被告使用剪刀去傷害A童，從錄影的内容可知A童的應答是很自然的，也顯然是沒有說謊。從以上這些資料可以顯示被告確實沒有傷害A童，更何況被告在同時間必須同時照顧5、6個小孩，也沒有出現過被告曾經有虐童的紀錄，如果她不是愛護小孩，她不可能生了那麼多個小孩，又要照顧前夫的小孩，又要照顧與A童父親所生的小孩，還要同時照顧A童。⒍綜上所述，原判決有事實及理由上之違背法令，且此項違背法令足以影響本案事實認定及適用法律之結果，足以動搖原判決認定之犯行之成立與否，影響被告權益甚深，請詳為審酌，准予撤銷原判決，改諭知被告無罪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係A童之繼母，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6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A童原與其祖父母同住在高雄市，因感染腸病毒而至臺中與被告及乙男同住在臺中市住處內，於112年6月28日A童送醫後，經診斷受有右手食指與中指間開放性撕裂傷達3公分之傷勢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供承在卷（偵卷第68至69、166頁、原審卷第49至50、270頁），核與證人A童、丙女、丁男於警詢、偵查中，證人乙男、社工廖健泰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人徐冠瑜於原審審理時分別證述此部分之情節相符（偵卷第53至54、57至61、163至167、178至179、193至194、227至228頁、原審卷第222至265頁），復有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被告住處相關桌子照片、A童受傷照片、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2年12月4日家防護字第1120025495號函檢送A童個案摘要表、A童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病歷資料（含傷勢照片）、員警職務報告檢附被告住處（含房間）之蒐證照片、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摘要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2年11月10日院醫事字第1120016904號函檢附A童之病歷資料附卷可稽（偵卷第25至27、31至34、75至79、95至144、199至213、231至233、241至290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先堪予認定。

　⒉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因之前A童的眉毛處有受傷，有去醫院縫針，6月28日那天我要幫A童換藥，我就帶著A童進到房間內，過程中A童一直哭鬧、掙扎，後來我就扶著A童的肩膀進到房間，我叫A童在桌子等我，我要去拿放在房間内電視下方櫃子的紗布，我叫A童在書桌旁邊等，我蹲下來拿紗布，背對A童應該在1分鐘以内，我拿到紗布走過去書桌，我看見A童站著雙手交握放在額頭上，我看到A童有流血，我把A童的手拉開，發現A童的手受傷，當時乙男在客廳，我就叫乙男趕快進來等語（偵卷第166頁），核與證人乙男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案發時被告帶著A童去房間內換藥，我跟在他們後面，我才走到一半，他們已經進到房間內，後來我就聽到被告說A童手受傷了，我才進去房間，我沒有看到A童受傷的過程等語（原審卷第223、227、228、230頁），互核一致，堪認A童受傷時僅有被告及A童在住處房間內。

　⒊觀諸被告住處房間內之桌子（偵卷第31至32頁），其邊角為圓弧設計，無尖銳稜角，依照一般常理判斷，應無造成A童受有手指3公分開放性撕裂傷之可能，且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亦評估認A童傷勢：「右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性撕裂傷，長約3cm切面邊緣平整，應為利器切割之結果。……依轉介單上所附案父母所述之桌子（即被告住處房間內之桌子）照片，此類桌子商品桌子邊緣通常經過磨光滾邊處理，不至於鋒利如刀面，以孩童玩耍將手指縫插入桌邊行為至多造成小的瘀傷、挫傷，但不至於如同案主（即A童）6月28日至急診時由食指和中指間顯著開放性撕裂傷」（偵卷第26頁），依A童受傷之位置、傷勢形狀、被告住處房間內桌子等面向，堪認A童上開傷勢非屬意外傷所致。

　⒋證人A童於警詢時經員警詢問：「是否還記得先前受傷情形？傷勢部位？怎麼受傷？」，A童答稱：「我手部有受傷，剪刀（用手比）」等語，其後對於警方詢問均迴避不願陳述（偵卷第53頁）；於偵查中檢察官詢問時：「（問：你今年幾歲？）答：4歲。（問：你和誰住？）答：（手比坐在旁邊的祖母）。（問：你現在有在上學嗎？）答：（搖頭）。（問：你今天是怎麼來這裡的？）答：（沈默）。（問：你之前曾經和爸爸住在一起？）答：（點頭）。（問 ：跟爸爸住在一起的時候，家裡面還有沒有其他人？）答 ：（點頭）。（問：那個其他人是誰？）答：（微笑不答） 。（問：你之前是不是有受傷？）答：（點頭）。（問：你還記得是哪裡受傷嗎？）答：（比手）。（問：你還記得是怎麼受傷的嗎？）答：（微笑不答）。（問：你剛才比手受傷，是你自己弄受傷的嗎？）答：（搖頭）。（問：你不是自己弄受傷的，是誰弄傷你的？）答：（沈默）。（問：除了手受傷之外，之前還有沒有其他地方受傷？）答：（搖頭 ）。（問：你喜歡和阿嬤住在一起嗎？）答：（點頭）。（問：你的手現在還會痛嗎？）答：（搖頭）。（問：你還有什麼想跟我們說的嗎？）答：（搖頭）。（問：你想要和爸爸住在一起嗎？）答：（搖頭）。（問：你為什麼不想和爸爸住在一起？）答：不知道。」等語（偵卷第57至58頁）。又細觀A童之傷勢照片（偵卷第33至34頁），明顯可見右手食指及中指間有切面邊緣平整長達3公分之開放性撕裂傷，並非表淺傷，且有一定之深度，甚至持續滲血，另傷口邊緣較為平整，無不規則形狀，亦無常見摳抓所致鋸齒狀邊緣；且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就A童之傷勢亦函覆稱：「以傷勢嚴重程度、外觀型態等，就病童（即A童）事發年齡僅3歲9個月大，不可能自己摳、抓而造成如此傷勢」等語（原審卷第93頁）。是依A童上開所述、A童之傷勢照片及上開函文所述，堪認A童上開所受之右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性撕裂傷確係遭他人以類似剪刀之利器傷害所致。

　⒌本案A童受有上開傷害時僅有被告與A童在住處房間內，並無其他第三人在場親見其事，雖A童之指證除須與事實相符，而無重大瑕疵外，且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始得據以論罪科刑。然按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供述所見所聞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供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而證人陳述之證言中，關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部分，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其中得以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者，其待證事實與證人之知覺間有關聯性，則為適格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40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除證人A童於警詢、偵查中所述其上開所受之傷害係他人以類似剪刀之利器所致外，復有A童之傷勢照片、被告住處房間內照片、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函文可資佐證，上開事證並非轉述A童於訴訟外自陳被害經過之累積證據，自得採為證明本案事實之補強證據。且證人即社工廖健泰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當時於急診室詢問A童傷口如何造成的，A童說是被告拿剪刀弄傷的，A童當下情緒害怕、恐懼，然後一直哭，之後將A童安置在保母家的期間，只要提到要跟家人會面，A童就會很抗拒，前往會面的過程中也會很緊張、會哭，A童很害怕見到被告等語（原審卷第254、255、260、262、264頁）；證人丙女於警詢時證稱：A童案發後回高雄，沒有提到被何人傷害過，初期回去的時候，心情低落不願說話，而且見到被告就會害怕，只要提到要回臺中，他就會抗拒不要等語（偵卷第54頁）；再佐以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5年1月2日中市社家訪字第1140191137號函檢送之A童個案摘要表（置於本院訴訟資料密封袋內）所示，社工案發當日至醫院與A童釐清案情，除描述案發過程，A童明顯感到恐懼、害怕及不斷哭泣無法陳述，對於返家感到擔心，轉換由保母照顧期間，A童會表達對照顧者的喜歡，但外出聽到「走」的指令會表現焦慮，不斷詢問照顧者目的地，A童有情緒反應時，會不斷地摳、抓在身上的傷口，由高雄祖父母親屬安置照顧期間，112年11月13日因須返回臺中製作警詢筆錄，當天路程中明顯感受到A童對於返回臺中較擔心，需安撫，且對於社工或警員欲關心其受傷的部位，A童會抗拒給其他人看等語，是依上開證人廖健泰、丙女所述A童於本案案發後之心理狀態、情緒反應及上開個案摘要表所示內容，可知A童確有一般遭重大傷害被害者常見之恐懼、害怕、不願面對施暴者及回到案發地點等情緒反應，A童被害後之情緒反應與其被害事實具有關聯性，自亦得為補強證據。綜核上開證據，A童所受之傷勢係遭他人以類似剪刀之利器傷害傷害所造成，而本案案發時僅有被告與A童在住處房間內，A童受到上開重大傷害後確有出現恐懼、害怕，且害怕與被告見面及抗拒返回臺中住處等情狀，堪認A童所受上開傷勢確係被告持不詳之利器剪A童之右手所造成。

　⒍辯護人雖辯護稱：依證人乙男證稱可知被告將A童帶進房間的時間相當短暫，不會有時間拿剪刀或利器傷害A童，而被告從頭至尾亦無持有剪刀或利器等語。然證人乙男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告牽著A童的手要進房間換藥，我跟在後面進去，房間內有一個木桌，木桌的支撐腳架是鐵製，A童進去有拉門、拉桌子，我叫A童不要亂動，之後就看到A童受傷了，不知道A童怎麼受傷的等語（偵卷第165頁）；嗣於原審審理時改證稱：被告帶著A童去房間內換藥，我跟在他們後面，我才走到一半，他們已經進到房間內，後來我就聽到被告說A童手受傷了，我才走進房間，我進去後就看到A童的手在流血，當時被告是站在電視櫃那邊拿紗布，被告手上只有拿紗布，並沒有拿剪刀或利器，剪刀是我在化妝桌拿到的等語（原審卷第223、226、228、230、234頁），證人乙男就A童受傷時點、受傷經過之證詞前後矛盾，且證人乙男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沒有看到A童受傷的過程等語（原審卷第230頁），是證人乙男就此部分之證述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另證人丁男雖於偵查中證稱：A童回到高雄之後我有問他，他說他自己不小心弄到的，我有問他是不是他媽媽用的，他說不是，但我沒有問他為什麼跟社工說是他媽媽用的，我有問他為什麼會不小心，他說他跌倒，是上次陪A童和我太太來地檢署開庭後，我回去問A童的等語（偵卷第178頁），然證人丁男上開所述係聽聞自A童所述，屬與A童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且證人丁男於案發時並未在場親自見聞，是證人丁男就此部分之證述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⒎證人A童雖於本院審理時就案發之過程多以不記得、不知道、沒有、忘記了、沒印象等語回答（本院卷第279至282頁），致與其於偵查中之證述有所不符。惟按證人證述前後不符或有出入，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審理所得之心證，為合理之取捨判斷，且同一證人前後證述情節彼此有異，則採信其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不相容部分之證詞，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502號判決要旨參照）；又人之記憶常隨時間演進而消退，被害人更會因為厭惡或恐懼而不願意回憶事件發生經過，則被害人或因歷時已久、或因不願回憶，而記憶不清，亦符常情。A童於警詢時就其案發時所受之右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性撕裂傷已明確表示係剪刀之利器所造成，於偵查中亦明確表示所受之傷並非自己弄傷的，而觀其於偵查中所述之用語顯屬簡短稚嫩，多以點頭、搖頭、沉默等方式表示，符合幼兒之用字遣詞習慣及認知，與其指述案發時3歲9個月年齡之認知、溝通及表達能力相當，實難遽認有何受成年人誘導、暗示、教唆之可能，況A童年紀尚屬稚幼，倘非真實發生過、親身經歷使其記憶有所根本，應無受他人指導而故為虛偽之可能，是A童於本院審理時雖因時隔已久或不願意回憶事件發生經過而記憶不清，然綜觀A童之整體證述，既無足以動搖構成要件基礎之重大瑕疵，自不得以此遽認其證述有何虛妄，而全然不可採信。

　⒏被告雖於114年8月22日自行前往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測謊，並提出該公司之測謊鑑定書，說明該測謊鑑定以刺激測試法、區域比對法測試被告關於「那天（112/6/28)上午你有沒有用任何器具弄傷A童的手？（答：沒有）」、「那天（112/6/28)上午你有用任何器具弄傷A童的手嗎？（答：沒有）」等問題之回答，均無不實反應，另以緊張高點法測試認依被告之認知，A童的手是被膠帶枱弄傷的等語（本院卷第25至76頁），主張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然按所謂「測謊」，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容易產生恐懼、不安、與情境經驗等情緒波動反應，乃以科學方法，由施測人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記錄，用以判別受測者之供述是否真實之技術。是「測謊」在本質上並非針對「謊言」本身加以偵測，而是在檢測人體血壓、脈博、呼吸及皮膚導電反應引起之生理變化，用以研判受測人所述是否屬實。然測謊中之生理反應不一定全然來自說謊，受測者於施測時之緊張情緒、疾病、激憤、冷靜之自我抑制，甚或為受測以外之其他事件所影響，皆有可能引起相同或類似之生理反應，故是否說謊與生理反應之變化間，有無必然之因果關係，並非無疑；且受測者倘具特殊之人格特質，有無可能說謊與否，皆不致產生不同之情緒波動反應，亦無實證研究數據可憑；而案發過久，受測者情緒如已平復，或已合理化其行為，降低其罪惡感，測謊之準確性亦難免受影響；尤以人類皆有避險之本能，瞭解測謊原理者，如使用反制方法，或在施測前服用類似鎮定劑或心律不整之藥物，更足以影響測謊結果。是被告說謊與否之測謊結果，本無足為其有利判斷之唯一論據，仍應依案內事證，綜合為整體判斷，方為適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53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我國就測謊是否為法定證據方法、如何實施、對於實施之爭執如何救濟、測謊結果有無證據能力，固均乏明文；但晚近實務多認為測謊在具備一定嚴格條件下，具有證據能力，可作為審判之參考，祇是不得採憑為唯一或絕對之依據而已，非絕對的優勢證據，從而被告就被訴事實所為否認或有利之供述，經測謊鑑定，縱無任何虛偽之情緒波動反應，但此與卷內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間，何者為可採，何者為不可採，仍應綜合卷內證據資料為合理之比較，無所謂一旦通過測謊，即應為有利於被告認定，換言之，法院縱然不採取此類證據方法，亦無損及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06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上開測謊鑑定報告，該實施鑑定日期（114年8月22日）與案發時間（112年6月28日）已相距甚遠，無法排除被告可能自我合理化其行為，使測謊結果及正確性受到影響，而測謊本身無法透過其他方式重覆檢驗以擔保其結果之正確性，徒憑上開測謊鑑定結果，無從據為被告供述真實性之判斷，況本案依A童之證述、A童之傷勢照片、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所述及其他補強證據，已足認A童案發時所受之右側食指與中指指間開放性撕裂傷確係被告持不詳之利器剪A童之右手所造成，已如前述，自無從僅以被告所提出之測謊鑑定結果，資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又上開測謊鑑定結果為本院所不採，則被告之辯護人聲請傳喚李錦明到庭說明測謊鑑定結果及將被告另送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測謊鑑定，自無傳喚或送測謊鑑定調查之必要。

　㈢綜上所述，被告前開否認犯行之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傷害A童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部分：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A童係被告之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被告與A童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6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A童為前揭傷害行為，已屬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不法侵害之行為，核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罰則規定，自應依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予以論處。

　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查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A童則為000年00月出生，於案發時為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規定之未滿12歲之兒童。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

　㈢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五、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身為A童之繼母，案發時與A童同住，且明知A童尚屬年幼，不僅未善加保護、教養，反而以前開方式傷害A童並致其受有前開傷勢，所為實非可取，並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原審卷第27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0月。

　㈡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自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㈢至於供本案犯罪所用之不詳利器，並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係屬被告所有或屬違禁物，自無從宣告沒收，原審就此部分雖未說明，惟不影響判決本旨，由本院逕行補充說明即可，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慧倫提起公訴，檢察官Ａ０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　瑞　祥

　　　　　　　　　　　　　　　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陳　玉　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　姁　穗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